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370號

上  訴  人  張宇   

訴訟代理人  廖世昌律師

複  代理人  賴俊穎律師

            郭姿君律師

            林靖愉律師

被  上訴人  黃紹家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

中華民國112年6月30日本院三重簡易庭112年度重簡字第899號第

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民國114年1

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逾新臺幣肆拾陸萬壹仟捌佰柒

拾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

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

上訴人應另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玖萬伍仟柒佰捌拾玖元，及自民

國一百一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其餘追加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關於上訴部分，由上訴

人負擔百分之四十八，餘由被上訴人負擔；關於追加之訴部分，

由上訴人負擔十分之四，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於簡易訴訟程序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

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或擴張或減縮應受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

項、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

文。查被上訴人於原審起訴請求上訴人給付新臺幣（下同）

177萬8,904元（詳如附表A欄所示項目及金額），經原審判

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96萬5,233元（詳如附表B欄所示項

目及金額），而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嗣上訴人提起上

訴，被上訴人追加請求上訴人應再給付23萬8,594元本息

（詳如附表C欄所示項目及金額），揆諸上開規定，應予准

許。

二、按當事人於簡易程序第二審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

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不在此

限，此觀民事訴訟法436條之1第3項準用第447條第1項規定

即明。查上訴人於原審時已抗辯被上訴人行至交岔路口未至

路口中心處左轉與有過失等語，則其就原審判決認定之過失

責任比例有爭執，並於本院聲請送肇事責任鑑定，核屬對於

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依民事訴訟法第

447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予准許。是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

於原審審理時對於過失責任並不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447

條第l項規定不得於上訴審中提出，其程序不合法，仍應按

原審過失責任比例認定云云，自不足採。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

　㈠緣上訴人於民國110年3月9日20時38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

-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小客車），行經新北市林口

區文化二路與寶林路口處，因超速行駛，疏於注意車前狀

況，並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之過失，致與被上訴人騎乘之車

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發生碰撞

（下稱系爭事故)，造成被上訴人因而受有右側髕骨粉碎性

骨折之傷害，並受有醫療費用9萬0,763元、不能工作之損失

46萬9,759元、看護費用8萬1,400元、勞動力減損53萬6,982

元及精神慰撫金20萬元之損害。且被上訴人與上訴人應各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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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0%之過失責任。又上訴人在原審已表明對於被上訴人

請求之醫療費用、不能工作之損失、看護費用及勞動能力減

損等均無意見，於提起上訴後，應不得於上訴審再行爭執，

且上訴人所為爭執亦均無理由，理由如下：

　⒈醫療費用部分：

　⑴關於林口長庚醫院部分：因當時國內疫情正起，醫療院所為

高度感染風險之區域，當時全額健保給付之病房數量是否足

夠而未管制，抑或縱有病房亦可能因為感染控制之因素而未

能釋出，致使被上訴人僅能依循醫院安排入住病房，此一費

用支出為必要；又特殊材料部分，若無健保全額給付之材

料，抑或得以降低手術難度、使病人得儘早復健者，亦應認

為係醫療所必要之費用。

　⑵關於元康中醫診所及健雄診所部分：

　　此部分僅需在網路上稍加搜尋，均可得知在骨折後之復健係

屬必要，且髕骨骨折需要進行物理治療及復健訓練，依被上

訴人於原審所提出元康中醫診所及健雄診所之診斷證明書記

載，均可得知被上訴人多次前往復健診所進行復健治療，乃

係基於醫師之專業建議。且細觀林口長庚醫院之診斷證明書

所載，主治醫師表明術後須休養3個月，而3個月後適逢110

年6月國內疫情正熾時，是否要冒著染疫風險前往診所亦思

慮再三，被上訴人實因術後疼痛不適難耐，方決心至診所開

始漫長的復健。

　⑶關於臺大醫院部分：

　　此部分之費用係因被上訴人在本件車禍之後，顯有勞動力減

損之情事，並因而前往鑑定，自與本件有因果關係且為必要

費用。

　⒉不能工作之損失部分：

　　住院期間本就無法工作，且林口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亦已記

載「宜休養3個月」等情，另被上訴人亦無法不請假而一邊

復健一邊工作，況元康及健雄2間診所均為專業之骨科復健

診所，且當時正值疫情期間，診所看診人數、時間有限，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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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均係遵從醫囑，並聽從專業醫師之建議、配合診所及

主治醫師看診時間前往，上訴人無端爭執，要無可取。

　⒊看護費用部分：

　⑴被上訴人於原審以住院7日加上休養1個月30日共計37日，每

日2,200元看護費為計算基礎，請求給付看護費用8萬1,400

元。上訴人於上訴審所提出勞動部110年12月9日發布之勞動

條件薪資基準，係指有固定雇主、長期聘僱之看護工，與被

上訴人於系爭事故住院期間、需專人照護之短期看護需求迴

然有異；上訴人雖另提出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326號判

決，然該案依被害人身體狀況，屬長期聘僱之看護，其費用

計算係以月薪，與本件被上訴人之需求為按日計算者有所不

同，不能與之類比。

　⑵又上訴人現既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主張以每日2,200元計算

顯與現實脫節，因目前醫院看護一位難求，透過APP平台預

約，基本上每日為2,800元至3,105元，故被上訴人仍以起訴

狀所主張以每日3,000元計算，故請求上訴人應給付之看護

費用共計為11萬1,000元（計算式：3,000元×37日＝111,000

元），扣除原審判決給付之8萬1,400元，被上訴人追加請求

上訴人應再給付2萬9,600元。

　⒋勞動力減損部分：

　⑴被上訴人業於原審提出臺大醫院之診斷證明書認為被上訴人

勞動力減損介於4％至8％之間，原審法院取其中間值6％，

並未逾越前開專業醫院之認定結果，上訴人雖辯稱該診斷證

明書並無「永久性失能評估」之情形，惟上訴人對於被上訴

人之勞動力減損在原審表示沒有意見，現再行爭執已違禁反

言之原則，自不應准許。

　⑵又原審係認勞動力減損應扣除被上訴人休養4個月及不能工

作7日之損害，惟被上訴人係因本件車禍事故而休養及住

院，為「不能工作」之損害，並非「勞動力減損」之損害，

是以不應在依霍夫曼式計算出給付結果之後，又再「全額扣

除」休養及住院期間之薪資。亦即以事故日110年3月9日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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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算4個月又7日即110年7月16日（蓋住院7日及休養4個月

之期間，已受有不能工作之損失，故不予重複計算）至被上

訴人年滿65歲即136年9月8日，年薪以76萬元計算，勞動力

減損比例為6％，以霍夫曼式一次給付核算應為77萬5,525

元，扣除原審判決給付之53萬6,982元，被上訴人追加請求

上訴人應再給付23萬8,543元。

　⒌精神慰撫金部分：

　　原審法官業已針對兩造之學經歷及薪資進行調查，並據而為

精神慰撫金之判斷精神慰撫金為20萬元，上訴人空言指稱金

額過鉅而未有任何舉證以實其說，要難採信。

　⒍計程車資部分：

　　按親屬間提供就醫接送，縱因出於親情而未支付該項費用，

此種基於身分關係之恩惠，自不能加惠於加害人，而應比照

一般勞費情形，認被害人受有相當交通費用之損害。此項見

解目前已為實務上之通說。又被上訴人住處至林口長庚醫

院、元康中醫診所、健雄診所及臺大醫院之單趟計程車資分

別為155元、125元、175元、845元，被上訴人自得追加請求

上訴人應再給付往返住處及林口長庚醫院（計1趟＋8趟

×2）、元康中醫診所（計127趟×2)、健雄診所（計95趟×2）

及臺大醫院（計3趟×2）之計程車資7萬2,705元【計算式：

155×17＋125×254＋175×190＋845×6＝72,705元，詳見原審

卷第21至26頁】。

　㈢上訴人就本件車禍負有肇事責任乙節，於原審審理時並未爭

執，且依卷內資料，上訴人有「超速行駛」、「疏於注意車

前狀況」、「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等疏失，此為原審認定

甚明。上訴人復辯稱本件車禍事故，被上訴人應負擔9成9以

上之責任云云，惟於本件原審開庭期間，承審法官即當庭公

開心證並曉諭兩造，本件兩造之過失應分別以3成、7成之比

例計之，並對上訴人代理人表示由上訴人負擔7成之責任，

上訴人之代理人當場並未有任何爭執，而被上訴人之代理人

則為求節省司法資源，亦對於與有過失的比例表示同意，就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此部份乃原審審理時兩造在承審法官闡明時所達成之共識，

現竟又指稱被上訴人要負擔9成9比例之過失，自屬無據，仍

應按照原審認定之兩造過失比例較為妥適，故按此計算，上

訴人應負擔被上訴人請求金額之70％。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

關係，請求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96萬5,233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逾上開部分之請求，經原審判決其敗訴，未據其

聲明不服，已經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另於本院追加聲

明：上訴人應再給付被上訴人23萬8,594元，及自民事附帶

上訴暨答辯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暨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

　㈠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㈡所載，系爭事故之初步分析

研判，被上訴人為未依規定讓車，為肇事主因，上訴人尚未

發現肇事因素，且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初鑑鑑定結果，亦認上

訴人並無肇事因素，縱然依據覆議鑑定結果，上訴人亦僅為

肇事次要因素，應僅係導致車禍發生之一小部分原因，對於

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自無庸負擔10分之7之責任。故即使上

訴人有過失，被上訴人亦應負9成9以上之責任，為謀求兩造

間之公平，應減免上訴人應負擔之賠償責任。被上訴人雖辯

稱上訴人於原審對於過失責任並不爭執，自不得於上訴審提

出新攻擊防禦方法云云，惟上訴人於原審即有就過失責任比

例及與有過失之情形為抗辯，況原審亦未將此過失比例為兩

造所不爭執明確記載於判決理由及言詞辯論筆錄，顯然於原

審兩造對此並非無爭執。

　㈡縱認上訴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假設語氣，非自認），被上

訴人請求各項賠償金額亦無理由：

　⒈醫療費用部分：

　⑴關於林口長庚醫院部分：

　　被上訴人住院期間之病房費及特殊材料費、證明書費等部分

（即原審卷第31頁之其他費用30元、證明書費200元、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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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費1,359元、病房費4,164元；原審卷第35頁之醫療事務

課135元；原審卷第37頁之病房費2,776元、進階體溫維持術

2,000元，金額共計1萬0,664元），應予扣除，縱使被上訴

人能證明與本件事故之因果關係，上訴人亦否認有必要性。

　⑵關於元康中醫診所及健雄診所部分：

　　被上訴人就此部分費用支出並無任何醫師所為之醫囑可資證

明確與本件相關且屬必要，故上訴人否認之。再者，就被上

訴人所提出之就醫紀錄，元康中醫診所係自ll0年9月8日開

始就診、而健雄診所則係自110年8月20日開始就診，皆已距

離車禍半年左右，且幾乎每隔2至3日就去進行治療。此等治

療時間、頻率反可以證明與本件事故無因果關係。蓋設若被

上訴人能證明因果關係及必要性，事故發生初期應係治療之

巔峰時期，且會隨著時間而降低治療頻率。被上訴人竟於事

故後半年才開始進行治療，且隨著時間推演，治療次數竟越

來越頻繁，顯不合常情。遑論根本看不出治療內容為何。甚

且其中還有高額之自費費用更未能獲悉必要性。

　⑶關於臺大醫院部分：

　　此部分費用係被上訴人事後自行前往環境暨職業醫學科為評

估，顯與車禍間無因果關係，更無必要性，故上訴人否認

之。

　⒉不能工作之損失部分：

　　被上訴人並未舉證其因本件事故而不能工作並提出請假證

明，僅泛稱後續就醫須請假半天云云，惟該等治療，被上訴

人除未證明必要性外，更是可以於非上班期間進行，被上訴

人根本未提出請假證明，以及所受影響薪資等，其主張因本

件事故受有46萬9,759元之不能工作損失，顯無理由。

　⒊看護費用部分：

　　依勞動部110年12月9日勞動發管字第11005182711號函釋，

家庭看護工及外展看護工之合理薪資條件為3萬2,000元至3

萬5,000元，如被上訴人未聘請專業看護，而係由親屬自行

照護時，前開勞動部對於薪資基準之函釋，確為計算每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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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費用損害賠償之合理基準。再者，林口長庚醫院醫囑並無

專任照護之文字，上訴人否認之。即使有必要，依據前述勞

動部函釋，被上訴人每月所受相當於看護費用之損害，應至

多僅得依每月3萬2,000元至3萬5,000元標準計算，被上訴人

請求之看護費用，顯屬過鉅。

　⒋勞動力減損部分：

　　上訴人就此部分費用全部否認之。被上訴人並未因本件事故

蒙受不能回復之勞動力減損，被上訴人所提出臺大醫院之診

斷證明書，未說明被上訴人有「永久性失能評估」之情形。

上訴人否認該等證明書得證明被上訴人之永久勞動力減損及

程度之鑑定證明。則被上訴人是否因本件事故而終生遺有勞

動能力減損之情形、是否有其主張之失能程度，殊有疑義，

故上訴人否認被上訴人有勞動力減損之情事。

　⒌精神慰撫金部分：

　　本件事故之發生，造成被上訴人生活上種種不便，實為具同

理心之人所能理解，惟被上訴人所受之傷害非屬無法復原之

損害，且事故之發生亦不應歸責於上訴人。是原審判決慰撫

金額20萬元，著實過鉅。

　㈢併為上訴聲明：⒈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⒉上開廢

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另追加之訴答辯聲

明：被上訴人追加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無過失？被上訴人是否與有過

失？

　⒈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

安全措施；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左轉彎時，應距交岔路口

30公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換入內側車道或左轉車道，行

至交岔路口中心處左轉，並不得占用來車道搶先左轉；汽車

行駛至交岔路口時，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道路交通安全

規則第94條第3項、第102條第1項第5款、第7款定有明文。

　⒉經查，系爭事故發生時天候晴、夜間有照明、柏油路面乾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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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

告表㈠可稽。又兩造均為領有駕駛執照之人，於上揭時地駕

車本應注意前揭規定，且依當時情形均無不能注意之情事。

而上訴人於警詢時供稱：「（問：肇事前行駛何車道？方

向？肇事經過情形？發現危險時距離對方多遠？採取何種反

應措施？肇事當時行車速率多少？車輛損壞部分(第一撞擊

點)？）當時我駕駛EAB-5511自小客車沿文化二路往仁愛路

方向直行要返家，原行駛於內側車道，至事故路口時見對方

機車從對向直接左轉，看到後試圖煞車並閃避到外側車道，

但仍發生碰撞。不清楚，看到後要煞車及閃避，速度不清

楚。左前車頭與左側車身。」等語，並佐以行車紀錄器影像

內容、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及現場照片，足見上訴人駕駛系

爭小客車進入系爭交岔路口前確有發現系爭機車，卻因反應

不及無法順利煞停閃避始發生碰撞，自具有應注意能注意竟

疏未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安全措施之過失。上訴

人雖引用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㈡及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

事故鑑定會初鑑鑑定結果，抗辯其並無過失云云，然上開認

定結果，本院本不受其拘束，且揆諸前揭說明，難認可採，

況新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鑑定覆議鑑定結果亦同本

院認定，是上訴人前開抗辯，自不足採。至被上訴人雖主張

原審及警方製作之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均認定上訴

人亦有超速行駛之過失云云，然卷內未見任何科學證據佐證

推認之依據，是原審及上開初步分析研判表之認定，尚難採

認，自不得據此認定上訴人有超速行駛之過失。抑且，被上

訴人就其主張上訴人有超速行駛之利己事實，應負舉證責

任，被上訴人既未能提出任何證據舉證以實其說，是其此部

分主張，顯難憑採。再查，上訴人為直行車、被上訴人為轉

彎車，此為兩造所不爭；另觀諸行車紀錄器影像內容、道路

交通事故現場圖及現場照片所示被上訴人之倒地位置可知，

被上訴人騎乘系爭機車行經系爭交岔路口時，乃自內側車道

直接跨越對向車道左轉，疏未注意轉彎車應禮讓直行車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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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亦未注意應行至交岔路口中心處方得左轉，並不得占用

來車道搶先左轉，致見上訴人直行而來時，緊急煞車不及，

致與上訴人發生碰撞，足見被上訴人就本件損害之發生及擴

大，亦與有過失。另本件車禍事故經送請新北市車輛行車事

故鑑定覆議會覆議鑑定結果，亦認定：「一、黃紹家駕駛普

通重型機車，左轉彎車未讓直行車先行，為肇事主因。二、

張宇駕駛自用小客車，未注意車前狀況，為肇事次因。」，

此有新北市政府交通局113年8月16日函所附新北市車輛行車

事故鑑定覆議會鑑定覆議意見書在卷可憑，益徵兩造同有過

失。

　⒊綜合上情，本院衡酌兩造就系爭事故發生之原因力強弱、過

失之輕重程度及個別應負之注意義務情節等一切情狀，認被

上訴人之過失顯然高於上訴人，且上開鑑定覆議意見書亦同

此認定，故應由上訴人負擔10分之4之過失責任比例，被上

訴人負擔10分之6之過失責任比例為適當。上訴人抗辯被上

訴人應負擔9成9以上之過失責任云云，委不足採。另被上訴

人雖主張原審審理時兩造在承審法官闡明時達成被上訴人、

上訴人應各負擔3成、7成過失責任比例之共識，仍應按照原

審認定之兩造過失比例較為妥適云云。然上訴人於系爭事故

並無超速行駛之過失，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且兩造於原審並

未達成過失責任比例之共識，有原審112年6月29日言詞辯論

筆錄在卷可稽，且經本院勘驗法庭錄音與筆錄記載相符，亦

有勘驗筆錄可按，是被上訴人仍主張應依原審認定之兩造過

失責任比例云云，亦不足採。

　㈡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賠償之數額為何？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再按不法侵害他人之

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

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

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

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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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

段亦有明定。查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因系爭事故受有前揭傷

勢並不爭執，且上訴人確有過失不法行為，業經本院認定如

前，是上訴人自應對被上訴人負侵權為損害賠償責任。茲就

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賠償之項目及金額逐項審酌如下：　

　①醫療費用部分：　

　　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在林口長庚醫院之醫療費用內之其他

費用、證明書費、特殊材料費、病房費、醫療事務課及進階

體溫維持術等費用合計1萬0,664元，非屬必要；另元康中醫

診所醫療費用3萬4,500元及健雄診所醫療費用7,100元，並

無醫師醫囑可證明與本件相關且屬必要，開始就診時間又已

距離車禍半年左右，甚且有高額自費費用未能獲悉必要性，

自與系爭事故無因果關係；又臺大醫院支出之醫療費用2,90

6元，係被上訴人事後自行前往環境暨職業醫學科為評估，

顯與車禍間無因果關係且無必要性云云。經查，被上訴人就

其所支出之醫療費用9萬0,763元，業據提出醫療費用收據為

憑，並為上訴人在原審時所不爭執，且經核證明書部分業據

被上訴人在偵查中提出林口長庚醫院110年3月11日診斷證明

書供參酌，是該等證明書雖非屬醫療費用，仍屬增加生活所

需之必要支出；另其他費用、特殊材料費、病房費、醫療事

務課及進階體溫維持術等費用，上訴人於原審既不爭執為真

正，就其抗辯無必要性部分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舉證以實其

說，自非可採。再查，元康中醫診所及健雄診所均屬健保特

約醫療院所，自屬合格醫師所為治療，難認並無必要性，且

由上開診所出具之診斷證明書記載診療病名為「1.右側髕骨

之骨折；2.髕骨骨折手術後之沾黏」、「右髕骨粉碎性骨折

術後」等情，難認與被上訴人因系爭事故所受傷害並無相當

因果關係，又既經醫師評估以自費項目治療為當，亦尚難謂

僅能以健保給付範圍內之醫療行為為限，是上訴人前開抗

辯，亦不足採。又查，臺大醫院支出之醫療費用部分，縱認

係屬在門診進行勞動能力減損之評估，然上訴人於原審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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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評估結果出具之診斷證明書既不爭執真正，難認與系爭

事故所受傷害並無相當因果關係，是該等門診醫療費用雖非

實際進行治療所支出，仍屬增加生活所需之必要支出。從

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醫療費用9萬0,763元，洵屬有

據，應予准許。

　②不能工作之損失部分：　

　　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並未舉證其因本件事故而不能工作並

提出請假證明，僅泛稱後續就醫須請假半天，惟除未證明必

要性外，更可於非上班期間進行，其主張因本件事故受有46

萬9,759元之不能工作損失，顯無理由云云。經查，被上訴

人就其受有不能工作損失46萬9,759元（含住院7日即110年3

月10日至3月13日、111年2月20日至2月22日共1萬3,531元，

休養4個月共23萬2,000元、回診請假232日半日薪資共22萬

4,228元)，業據提出111年3月24日林口長庚醫院診斷證明

書、元康中醫診所112年1月31日診斷證明書及健雄診所111

年3月10日診斷證明書為憑，固據上訴人於原審時所不爭

執。然觀諸上開林口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記載：「…於110

年3月10日住院，110年3月10日施行骨折復位及鋼釘內固定

手術，110年3月13日出院，…宜休養三個月，…需使用拐杖

活動，建議不宜劇烈運動及粗重工作三個月，…病患因上述

原因於民國111年2月20日住院，於民國111年2月20日（誤載

為02日)接受內固定移除手術，於民國111年2月22日出院，

術後宜休養一個月…。」等內容，堪認被上訴人不能工作之

期間僅應認定為住院期間7日即110年3月10日至同年月13

日、111年2月20日至同年月22日，暨2次手術出院後各3個

月、1個月之期間，即110年3月14日至同年6月13日、111年2

月23日至同年3月22日。至被上訴人另雖主張其因受傷請假

半日至元康中醫診所、健雄診所、林口長庚醫院及臺大醫院

就診合計232次，亦受有不能工作損失云云，然依林口長庚

醫院上開診斷證明書可知，被上訴人自110年6月14日起至11

1年2月19日止之期間及自111年3月23日以後，顯然已回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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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能力，縱被上訴人仍因疼痛之故，自110年9月8日起、110

年8月20日起分別在元康中醫診所、健雄診所進行針灸及復

健治療，並至林口長庚醫院門診回診及臺大醫院門診進行勞

動能力減損評估，然此應屬勞動能力減損之範疇，尚難認上

訴人因需就診或檢查，致受有不能工作之損失。況被上訴人

所主張至林口長庚醫院門診日期其中之110年4月1日、110年

5月27日亦已涵蓋在術後不能工作期間。再查，上訴人主張

其月薪5萬8,000元，日薪為1,933元等事實，為被上訴人所

不爭執。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不能工作損失24萬

5,531元【（住院期間：1,933元×7日＝13,531元）＋（休養

期間：58,000元×(3月＋1月)＝232,000元）＝245,531

元】，洵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③看護費用部分：　　　

　　上訴人抗辯：林口長庚醫院醫囑並無專任照護之文字，且依

據勞動部函釋，被上訴人每月所受相當於看護費用之損害，

應至多依每月3萬2,000元至3萬5,000元標準計算云云。經

查，被上訴人主張其因系爭事故受傷，於住院期間計7日及

出院後1個月共計37日均有由專人照護之必要，並以每日看

護費用2,200元計算，請求上訴人給付看護費用8萬1,400元

等事實，業據提出111年3月24日林口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為

憑，並為上訴人於原審時所不爭執。觀諸上開林口長庚醫院

診斷證明書已記載：「…於110年3月10日住院，110年3月10

日施行骨折復位及鋼釘內固定手術，110年3月13日出院，住

院期間需人專護，…出院後需人照護一個月…」等內容，既

明確載明上訴人「需人照護」，應能認定乃須由專人協助照

護之意，是上訴人前開抗辯，自不足採。至上訴人抗辯：看

護費用應以每月3萬2,000元至3萬5,000元標準計算云云，並

提出勞動部110年12月9日勞動發管字第11005182711號函釋

為據，然上開函釋業經勞動部於111年12月28日以勞動發管

字第1110523405A號令廢止，已難據為上訴人抗辯計算每月

看護費用之依據，況被上訴人僅有受短期看護之必要，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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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有受長期看護之必要而僱用家庭看護工之情形有異，亦難

援引作為計算之基準。另被上訴人於本院雖改稱看護費用應

以每日3,000元計算，追加請求上訴人應再給付看護費用29,

600元等語，並提出家天使、HOME心等機構之收費標準為

據。然查，提供專業看護服務者有關看護費用之收費標準本

非同一，亦無法定通用之收費標準可供依循，且因年度之不

同亦可能存有差異性，觀諸被上訴人所提出之家天使、HOME

心等機構之收費標準已有不同，且適用年度亦屬不詳，況其

中家天使部分亦有收費未達每日3,000元之情，是尚無從認

定每日看護費以3,000元計算為適當。又兩造於原審對於看

護費用應以每日2,200元計算既不爭執，且參酌一般市場看

護行情及國民生活經濟發展情形，每日看護費用以2,200元

計算，亦屬相當。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看護費用

8萬1,400元，洵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④勞動能力減損部分：

　　上訴人抗辯：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未說明被上訴人有永久性

失能評估之情形，上訴人否認得作為被上訴人永久勞動力減

損及程度之鑑定證明。故上訴人否認被上訴人有勞動力減損

之情事云云。經查，被上訴人主張其因系爭事故受傷，依臺

大醫院診斷證明書認定被上訴人勞動力減損介於4％至8％之

間，取中間值6％，按年薪76萬元計算，並扣除已請求4個月

又7日不能工作損失部分，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勞動能力減損

之損失53萬6,982元等事實，業據提出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

為證，並為上訴人於原審時所不爭執，上訴人於本院雖以前

揭情詞置辯。惟上開診斷證明書已載明：「…依據病患於林

口長庚紀念醫院、桃園市龜山區健雄診所等醫療診所之就醫

資料，輔以本院職業醫學科門診病史（含工作經歷、內容等

職業史)詢問，於使用與受法院囑託而為鑑定相同之評估方

式後，可得其勞動能力減損比例介於4％至8％。」等情，且

有關臺大醫院受法院囑託鑑定勞動能力減損均係依據美國醫

學會永久失能評估指引，此為本院職務上所已知之事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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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難認定上開診斷證明書並未說明有永久性失能評估之情

形，又上訴人於原審既不爭執上開診斷證明書之真正，嗣於

本院始否認其真正，復未提出任何證據舉證以實其說，自不

足採。又兩造於原審既不爭執被上訴人因系爭事故所致勞動

能力減損比例為6％，且未逾上開診斷證明書認定勞動能力

減損比例之範圍，自堪採認。再查，被上訴人係00年0月0日

出生，系爭事故發生日為110年3月9日，則計算至被上訴人

依勞動基準法第5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強制退休之65歲即136

年9月8日止，被上訴人工作期間尚有26年5月30日，而因被

上訴人業已請求4個月又7日所受不能工作之損失，業如前

述，此段期間所受勞動能力之損失既已受填補，自不得再重

複請求依減損比例計算之損害，原審逕將該段期間所受不能

工作之損失以損失全額24萬5,531元予以扣除，尚有未洽，

是有關減損勞動能力之損害，應以扣除4個月又7日後，所餘

工作期間26年1月23日計算。又兩造復未爭執應以上訴人年

薪76萬元為計算勞動能力之標準，故此期間被上訴人因受傷

而減少勞動能力之損失，自得依民法第193條第1項之規定請

求賠償，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

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77萬5,556元【計算式：760,000

×6%×16.00000000+(760,000×6%×0.00000000)×(17.00000000

-00.00000000)=775,555.0000000000。其中16.00000000為

年別單利5%第26年霍夫曼累計係數，17.00000000為年別單

利5%第27年霍夫曼累計係數，0.00000000為未滿一年部分折

算年數之比例(1/12+23/365=0.00000000)。小數點以下四捨

五入（下同）】。又被上訴人有關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失除原

審請求之53萬6,982元，於本院復追加請求23萬8,543元，合

計金額77萬5,525元，既未逾77萬5,556元之範圍，自屬有

據。

　⑤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慰撫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

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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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

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上

訴人因本件事故受有右側髕骨粉碎性骨折之傷害，足使其身

心受有相當之痛苦，則其請求上訴人賠償慰撫金，自屬有

據。爰審酌被上訴人學歷為碩士，目前為工程師，年薪約79

萬元，111年度給付總額79萬餘元，名下有土地及投資各1

筆，110年度至112年度財產總額200餘萬元；上訴人為大學

畢業，目前為服務業，年薪約76萬元，111年度給付總額76

萬餘元，名下有房屋、土地、汽車及投資各1筆，110年度至

112年度財產總額3,000餘萬元，此業據兩造陳明在卷，並有

原審依職權調閱之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可

按。是本院綜合系爭事故過失情節、被上訴人所受傷勢，暨

斟酌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及被上訴人精神上所受痛

苦等一切情狀，據此酌定相當之慰撫金額，認原判決酌定精

神慰撫金為20萬元，核無不當。則上訴人猶指摘原判決認定

精神慰撫金之數額不當，自屬無據。　

　⑥計程車資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其有搭乘計程車就醫之需要，而親屬間提供

就醫接送，應比照一般勞費情形，認被害人受有相當交通費

用之損害。故被上訴人依往返林口長庚醫院、元康中醫診

所、健雄診所及臺大醫院之就醫日期，請求上訴人應給付計

程車資7萬2,705元等語。惟此為上訴人所否認。經查，依上

開林口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之記載，被上訴人既僅於110年3

月13日出院後3個月、111年2月22日出院後1個月之期間，即

110年3月14日至同年6月13日、111年2月23日至同年3月22

日，應休養而不宜劇烈運動，堪認被上訴人僅於110年3月13

日(單趟：出院)、4月1日（往返)、5月27日（往返)、111年

2月22日（單趟：出院)之就醫，確有搭乘計程車就醫之需

求，而倘因親友載送，未實際支出交通費用，此等親友付出

之勞力，非不得以相當之計程車車資予以評價，此種基於身

分關係之恩惠，應不能加惠於上訴人。又被上訴人住所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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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長庚醫院距離評估車資為單趟155元，有被上訴人提出之

車資概算資料可稽（見原審卷第73頁)。則據此計算，堪認

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計程車資930元【計算式：155＋(1

55×2)×2＋155＝930】，洵屬有據，應予准許。至被上訴人

請求逾上開宜休養期間以外之往返林口長庚醫院、元康中醫

診所、健雄診所及臺大醫院就醫之計程車資部分，因被上訴

人並未舉證證明其傷勢仍在宜為休養期間，應為特別之注

意，難認有搭乘計程車就醫之必要，是此部分請求之計程車

資7萬1,775元（計算式：72,705－930＝71,775)，難認有

據，應予駁回。

　⒉綜上，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給付之損害賠償金額為115萬

4,676元(計算式：90,763＋245,531＋81,400＋536,982＋20

0,000＝1,154,676)，並得另追加請求上訴人再給付勞動能

力減損之損失23萬8,543元及計程車資930元，共計23萬9,47

3元。　 

　㈢兩造之過失責任比例為何？　

　⒈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

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亦有明定。此項規定之

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倘受害人於事故之發

生亦有過失時，由加害人負全部賠償責任，未免失諸過酷，

是以賦與法院得減輕加害人之賠償金額或免除之職權。此所

謂被害人與有過失，只須其行為係損害之共同原因，且其過

失行為並有助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者，即屬相當。又損害之

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對於酌減賠償金額至

何程度，應斟酌雙方原因力之強弱與過失之輕重（最高法院

88年度台上字第286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系爭事故應由上訴人負擔10分之4之過失責任比例，被上

訴人負擔10分之6之過失責任比例為適當，業經本院認定如

前，是自應減輕上訴人10分之6之過失責任。從而，被上訴

人得請求上訴人給付之損害賠償金額應減為46萬1,870元

（計算式：1,154,676×4/10＝461,870)，另追加請求部分應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七頁



減為9萬5,789元（計算式：239,473×4/10＝95,789元)。

四、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應

給付被上訴人46萬1,87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

年3月30日起（送達證書見原審卷第117頁）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5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

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為

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為假執行之宣告，自有未洽。上訴意

旨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

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

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核無違誤，上

訴意旨就此部分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

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另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之法

律關係，追加請求上訴人應給付9萬5,789元，及自民事附帶

上訴暨答辯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9月27日起（見本院卷第

334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追加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五、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暨攻

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均與本案判斷結果無影響，

毋庸再予一一審酌，附此敘明。

六、結論：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

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63條、第450條、第449

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賴彥魁

　　　　　　　　　　　　　　　　　　法　官　徐玉玲

　　　　　　　　　　　　　　　　　　法　官  王士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附表：（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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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請求項目 被上訴人起訴請求

金額【A欄】

原審准、駁【B欄】 被上訴人上訴後追加請

求金額【C欄】

 1 醫療費用 90,763元 准 90,763元 　 ✘

駁 0元

 2 不能工作之損失 469,759元 准 469,759元 　 ✘

駁 0元

 3 看護費用 81,400元 准 81,400元 29,600元

駁 0元

 4 勞動力減損 536,982元 准 536,982元 238,543元

駁 0元

 5 精神慰撫金 600,000元 准 200,000元 　 ✘

駁 400,000元

 6 計程車車資 　 ✘ 　　✘ 72,705元

合計 1,778,904元 准 965,233元 238,594元

駁 813,671元

說明 原審認定上訴人、被上訴
人過失責任比例各為7/1
0、3/10，故判准上訴人應
給付被上訴人金額為965,2
33元【計算式：(90,763元
＋469,759元＋81,400元＋
536,982元＋200,000元)×
7/10＝965,233元】。

被上訴人以上訴人應負
擔70%過失責任，故追
加請求上訴人給付金額
為 238,594 元 【 計 算
式：(29,600元＋238,5
43元＋72,705元）×7/1
0＝238,59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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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370號
上  訴  人  張宇    
訴訟代理人  廖世昌律師
複  代理人  賴俊穎律師
            郭姿君律師
            林靖愉律師
被  上訴人  黃紹家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6月30日本院三重簡易庭112年度重簡字第89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逾新臺幣肆拾陸萬壹仟捌佰柒拾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
上訴人應另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玖萬伍仟柒佰捌拾玖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其餘追加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關於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百分之四十八，餘由被上訴人負擔；關於追加之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十分之四，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於簡易訴訟程序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或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於原審起訴請求上訴人給付新臺幣（下同）177萬8,904元（詳如附表A欄所示項目及金額），經原審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96萬5,233元（詳如附表B欄所示項目及金額），而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嗣上訴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追加請求上訴人應再給付23萬8,594元本息（詳如附表C欄所示項目及金額），揆諸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按當事人於簡易程序第二審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436條之1第3項準用第447條第1項規定即明。查上訴人於原審時已抗辯被上訴人行至交岔路口未至路口中心處左轉與有過失等語，則其就原審判決認定之過失責任比例有爭執，並於本院聲請送肇事責任鑑定，核屬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依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予准許。是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對於過失責任並不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l項規定不得於上訴審中提出，其程序不合法，仍應按原審過失責任比例認定云云，自不足採。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
　㈠緣上訴人於民國110年3月9日20時38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小客車），行經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與寶林路口處，因超速行駛，疏於注意車前狀況，並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之過失，致與被上訴人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發生碰撞（下稱系爭事故)，造成被上訴人因而受有右側髕骨粉碎性骨折之傷害，並受有醫療費用9萬0,763元、不能工作之損失46萬9,759元、看護費用8萬1,400元、勞動力減損53萬6,982元及精神慰撫金20萬元之損害。且被上訴人與上訴人應各負30%、70%之過失責任。又上訴人在原審已表明對於被上訴人請求之醫療費用、不能工作之損失、看護費用及勞動能力減損等均無意見，於提起上訴後，應不得於上訴審再行爭執，且上訴人所為爭執亦均無理由，理由如下：
　⒈醫療費用部分：
　⑴關於林口長庚醫院部分：因當時國內疫情正起，醫療院所為高度感染風險之區域，當時全額健保給付之病房數量是否足夠而未管制，抑或縱有病房亦可能因為感染控制之因素而未能釋出，致使被上訴人僅能依循醫院安排入住病房，此一費用支出為必要；又特殊材料部分，若無健保全額給付之材料，抑或得以降低手術難度、使病人得儘早復健者，亦應認為係醫療所必要之費用。
　⑵關於元康中醫診所及健雄診所部分：
　　此部分僅需在網路上稍加搜尋，均可得知在骨折後之復健係屬必要，且髕骨骨折需要進行物理治療及復健訓練，依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出元康中醫診所及健雄診所之診斷證明書記載，均可得知被上訴人多次前往復健診所進行復健治療，乃係基於醫師之專業建議。且細觀林口長庚醫院之診斷證明書所載，主治醫師表明術後須休養3個月，而3個月後適逢110年6月國內疫情正熾時，是否要冒著染疫風險前往診所亦思慮再三，被上訴人實因術後疼痛不適難耐，方決心至診所開始漫長的復健。
　⑶關於臺大醫院部分：
　　此部分之費用係因被上訴人在本件車禍之後，顯有勞動力減損之情事，並因而前往鑑定，自與本件有因果關係且為必要費用。
　⒉不能工作之損失部分：
　　住院期間本就無法工作，且林口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亦已記載「宜休養3個月」等情，另被上訴人亦無法不請假而一邊復健一邊工作，況元康及健雄2間診所均為專業之骨科復健診所，且當時正值疫情期間，診所看診人數、時間有限，被上訴人均係遵從醫囑，並聽從專業醫師之建議、配合診所及主治醫師看診時間前往，上訴人無端爭執，要無可取。
　⒊看護費用部分：
　⑴被上訴人於原審以住院7日加上休養1個月30日共計37日，每日2,200元看護費為計算基礎，請求給付看護費用8萬1,400元。上訴人於上訴審所提出勞動部110年12月9日發布之勞動條件薪資基準，係指有固定雇主、長期聘僱之看護工，與被上訴人於系爭事故住院期間、需專人照護之短期看護需求迴然有異；上訴人雖另提出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326號判決，然該案依被害人身體狀況，屬長期聘僱之看護，其費用計算係以月薪，與本件被上訴人之需求為按日計算者有所不同，不能與之類比。
　⑵又上訴人現既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主張以每日2,200元計算顯與現實脫節，因目前醫院看護一位難求，透過APP平台預約，基本上每日為2,800元至3,105元，故被上訴人仍以起訴狀所主張以每日3,000元計算，故請求上訴人應給付之看護費用共計為11萬1,000元（計算式：3,000元×37日＝111,000元），扣除原審判決給付之8萬1,400元，被上訴人追加請求上訴人應再給付2萬9,600元。
　⒋勞動力減損部分：
　⑴被上訴人業於原審提出臺大醫院之診斷證明書認為被上訴人勞動力減損介於4％至8％之間，原審法院取其中間值6％，並未逾越前開專業醫院之認定結果，上訴人雖辯稱該診斷證明書並無「永久性失能評估」之情形，惟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之勞動力減損在原審表示沒有意見，現再行爭執已違禁反言之原則，自不應准許。
　⑵又原審係認勞動力減損應扣除被上訴人休養4個月及不能工作7日之損害，惟被上訴人係因本件車禍事故而休養及住院，為「不能工作」之損害，並非「勞動力減損」之損害，是以不應在依霍夫曼式計算出給付結果之後，又再「全額扣除」休養及住院期間之薪資。亦即以事故日110年3月9日翌日起算4個月又7日即110年7月16日（蓋住院7日及休養4個月之期間，已受有不能工作之損失，故不予重複計算）至被上訴人年滿65歲即136年9月8日，年薪以76萬元計算，勞動力減損比例為6％，以霍夫曼式一次給付核算應為77萬5,525元，扣除原審判決給付之53萬6,982元，被上訴人追加請求上訴人應再給付23萬8,543元。
　⒌精神慰撫金部分：
　　原審法官業已針對兩造之學經歷及薪資進行調查，並據而為精神慰撫金之判斷精神慰撫金為20萬元，上訴人空言指稱金額過鉅而未有任何舉證以實其說，要難採信。
　⒍計程車資部分：
　　按親屬間提供就醫接送，縱因出於親情而未支付該項費用，此種基於身分關係之恩惠，自不能加惠於加害人，而應比照一般勞費情形，認被害人受有相當交通費用之損害。此項見解目前已為實務上之通說。又被上訴人住處至林口長庚醫院、元康中醫診所、健雄診所及臺大醫院之單趟計程車資分別為155元、125元、175元、845元，被上訴人自得追加請求上訴人應再給付往返住處及林口長庚醫院（計1趟＋8趟×2）、元康中醫診所（計127趟×2)、健雄診所（計95趟×2）及臺大醫院（計3趟×2）之計程車資7萬2,705元【計算式：155×17＋125×254＋175×190＋845×6＝72,705元，詳見原審卷第21至26頁】。
　㈢上訴人就本件車禍負有肇事責任乙節，於原審審理時並未爭執，且依卷內資料，上訴人有「超速行駛」、「疏於注意車前狀況」、「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等疏失，此為原審認定甚明。上訴人復辯稱本件車禍事故，被上訴人應負擔9成9以上之責任云云，惟於本件原審開庭期間，承審法官即當庭公開心證並曉諭兩造，本件兩造之過失應分別以3成、7成之比例計之，並對上訴人代理人表示由上訴人負擔7成之責任，上訴人之代理人當場並未有任何爭執，而被上訴人之代理人則為求節省司法資源，亦對於與有過失的比例表示同意，就此部份乃原審審理時兩造在承審法官闡明時所達成之共識，現竟又指稱被上訴人要負擔9成9比例之過失，自屬無據，仍應按照原審認定之兩造過失比例較為妥適，故按此計算，上訴人應負擔被上訴人請求金額之70％。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96萬5,23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逾上開部分之請求，經原審判決其敗訴，未據其聲明不服，已經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另於本院追加聲明：上訴人應再給付被上訴人23萬8,594元，及自民事附帶上訴暨答辯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
　㈠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㈡所載，系爭事故之初步分析研判，被上訴人為未依規定讓車，為肇事主因，上訴人尚未發現肇事因素，且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初鑑鑑定結果，亦認上訴人並無肇事因素，縱然依據覆議鑑定結果，上訴人亦僅為肇事次要因素，應僅係導致車禍發生之一小部分原因，對於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自無庸負擔10分之7之責任。故即使上訴人有過失，被上訴人亦應負9成9以上之責任，為謀求兩造間之公平，應減免上訴人應負擔之賠償責任。被上訴人雖辯稱上訴人於原審對於過失責任並不爭執，自不得於上訴審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云云，惟上訴人於原審即有就過失責任比例及與有過失之情形為抗辯，況原審亦未將此過失比例為兩造所不爭執明確記載於判決理由及言詞辯論筆錄，顯然於原審兩造對此並非無爭執。
　㈡縱認上訴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假設語氣，非自認），被上訴人請求各項賠償金額亦無理由：
　⒈醫療費用部分：
　⑴關於林口長庚醫院部分：
　　被上訴人住院期間之病房費及特殊材料費、證明書費等部分（即原審卷第31頁之其他費用30元、證明書費200元、特殊材料費1,359元、病房費4,164元；原審卷第35頁之醫療事務課135元；原審卷第37頁之病房費2,776元、進階體溫維持術2,000元，金額共計1萬0,664元），應予扣除，縱使被上訴人能證明與本件事故之因果關係，上訴人亦否認有必要性。
　⑵關於元康中醫診所及健雄診所部分：
　　被上訴人就此部分費用支出並無任何醫師所為之醫囑可資證明確與本件相關且屬必要，故上訴人否認之。再者，就被上訴人所提出之就醫紀錄，元康中醫診所係自ll0年9月8日開始就診、而健雄診所則係自110年8月20日開始就診，皆已距離車禍半年左右，且幾乎每隔2至3日就去進行治療。此等治療時間、頻率反可以證明與本件事故無因果關係。蓋設若被上訴人能證明因果關係及必要性，事故發生初期應係治療之巔峰時期，且會隨著時間而降低治療頻率。被上訴人竟於事故後半年才開始進行治療，且隨著時間推演，治療次數竟越來越頻繁，顯不合常情。遑論根本看不出治療內容為何。甚且其中還有高額之自費費用更未能獲悉必要性。
　⑶關於臺大醫院部分：
　　此部分費用係被上訴人事後自行前往環境暨職業醫學科為評估，顯與車禍間無因果關係，更無必要性，故上訴人否認之。
　⒉不能工作之損失部分：
　　被上訴人並未舉證其因本件事故而不能工作並提出請假證明，僅泛稱後續就醫須請假半天云云，惟該等治療，被上訴人除未證明必要性外，更是可以於非上班期間進行，被上訴人根本未提出請假證明，以及所受影響薪資等，其主張因本件事故受有46萬9,759元之不能工作損失，顯無理由。
　⒊看護費用部分：
　　依勞動部110年12月9日勞動發管字第11005182711號函釋，家庭看護工及外展看護工之合理薪資條件為3萬2,000元至3萬5,000元，如被上訴人未聘請專業看護，而係由親屬自行照護時，前開勞動部對於薪資基準之函釋，確為計算每月看護費用損害賠償之合理基準。再者，林口長庚醫院醫囑並無專任照護之文字，上訴人否認之。即使有必要，依據前述勞動部函釋，被上訴人每月所受相當於看護費用之損害，應至多僅得依每月3萬2,000元至3萬5,000元標準計算，被上訴人請求之看護費用，顯屬過鉅。
　⒋勞動力減損部分：
　　上訴人就此部分費用全部否認之。被上訴人並未因本件事故蒙受不能回復之勞動力減損，被上訴人所提出臺大醫院之診斷證明書，未說明被上訴人有「永久性失能評估」之情形。上訴人否認該等證明書得證明被上訴人之永久勞動力減損及程度之鑑定證明。則被上訴人是否因本件事故而終生遺有勞動能力減損之情形、是否有其主張之失能程度，殊有疑義，故上訴人否認被上訴人有勞動力減損之情事。
　⒌精神慰撫金部分：
　　本件事故之發生，造成被上訴人生活上種種不便，實為具同理心之人所能理解，惟被上訴人所受之傷害非屬無法復原之損害，且事故之發生亦不應歸責於上訴人。是原審判決慰撫金額20萬元，著實過鉅。
　㈢併為上訴聲明：⒈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另追加之訴答辯聲明：被上訴人追加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無過失？被上訴人是否與有過失？
　⒈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左轉彎時，應距交岔路口30公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換入內側車道或左轉車道，行至交岔路口中心處左轉，並不得占用來車道搶先左轉；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時，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第102條第1項第5款、第7款定有明文。
　⒉經查，系爭事故發生時天候晴、夜間有照明、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可稽。又兩造均為領有駕駛執照之人，於上揭時地駕車本應注意前揭規定，且依當時情形均無不能注意之情事。而上訴人於警詢時供稱：「（問：肇事前行駛何車道？方向？肇事經過情形？發現危險時距離對方多遠？採取何種反應措施？肇事當時行車速率多少？車輛損壞部分(第一撞擊點)？）當時我駕駛EAB-5511自小客車沿文化二路往仁愛路方向直行要返家，原行駛於內側車道，至事故路口時見對方機車從對向直接左轉，看到後試圖煞車並閃避到外側車道，但仍發生碰撞。不清楚，看到後要煞車及閃避，速度不清楚。左前車頭與左側車身。」等語，並佐以行車紀錄器影像內容、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及現場照片，足見上訴人駕駛系爭小客車進入系爭交岔路口前確有發現系爭機車，卻因反應不及無法順利煞停閃避始發生碰撞，自具有應注意能注意竟疏未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安全措施之過失。上訴人雖引用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㈡及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初鑑鑑定結果，抗辯其並無過失云云，然上開認定結果，本院本不受其拘束，且揆諸前揭說明，難認可採，況新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鑑定覆議鑑定結果亦同本院認定，是上訴人前開抗辯，自不足採。至被上訴人雖主張原審及警方製作之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均認定上訴人亦有超速行駛之過失云云，然卷內未見任何科學證據佐證推認之依據，是原審及上開初步分析研判表之認定，尚難採認，自不得據此認定上訴人有超速行駛之過失。抑且，被上訴人就其主張上訴人有超速行駛之利己事實，應負舉證責任，被上訴人既未能提出任何證據舉證以實其說，是其此部分主張，顯難憑採。再查，上訴人為直行車、被上訴人為轉彎車，此為兩造所不爭；另觀諸行車紀錄器影像內容、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及現場照片所示被上訴人之倒地位置可知，被上訴人騎乘系爭機車行經系爭交岔路口時，乃自內側車道直接跨越對向車道左轉，疏未注意轉彎車應禮讓直行車先行，亦未注意應行至交岔路口中心處方得左轉，並不得占用來車道搶先左轉，致見上訴人直行而來時，緊急煞車不及，致與上訴人發生碰撞，足見被上訴人就本件損害之發生及擴大，亦與有過失。另本件車禍事故經送請新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鑑定結果，亦認定：「一、黃紹家駕駛普通重型機車，左轉彎車未讓直行車先行，為肇事主因。二、張宇駕駛自用小客車，未注意車前狀況，為肇事次因。」，此有新北市政府交通局113年8月16日函所附新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鑑定覆議意見書在卷可憑，益徵兩造同有過失。
　⒊綜合上情，本院衡酌兩造就系爭事故發生之原因力強弱、過失之輕重程度及個別應負之注意義務情節等一切情狀，認被上訴人之過失顯然高於上訴人，且上開鑑定覆議意見書亦同此認定，故應由上訴人負擔10分之4之過失責任比例，被上訴人負擔10分之6之過失責任比例為適當。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應負擔9成9以上之過失責任云云，委不足採。另被上訴人雖主張原審審理時兩造在承審法官闡明時達成被上訴人、上訴人應各負擔3成、7成過失責任比例之共識，仍應按照原審認定之兩造過失比例較為妥適云云。然上訴人於系爭事故並無超速行駛之過失，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且兩造於原審並未達成過失責任比例之共識，有原審112年6月29日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稽，且經本院勘驗法庭錄音與筆錄記載相符，亦有勘驗筆錄可按，是被上訴人仍主張應依原審認定之兩造過失責任比例云云，亦不足採。
　㈡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賠償之數額為何？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再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查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因系爭事故受有前揭傷勢並不爭執，且上訴人確有過失不法行為，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上訴人自應對被上訴人負侵權為損害賠償責任。茲就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賠償之項目及金額逐項審酌如下：　
　①醫療費用部分：　
　　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在林口長庚醫院之醫療費用內之其他費用、證明書費、特殊材料費、病房費、醫療事務課及進階體溫維持術等費用合計1萬0,664元，非屬必要；另元康中醫診所醫療費用3萬4,500元及健雄診所醫療費用7,100元，並無醫師醫囑可證明與本件相關且屬必要，開始就診時間又已距離車禍半年左右，甚且有高額自費費用未能獲悉必要性，自與系爭事故無因果關係；又臺大醫院支出之醫療費用2,906元，係被上訴人事後自行前往環境暨職業醫學科為評估，顯與車禍間無因果關係且無必要性云云。經查，被上訴人就其所支出之醫療費用9萬0,763元，業據提出醫療費用收據為憑，並為上訴人在原審時所不爭執，且經核證明書部分業據被上訴人在偵查中提出林口長庚醫院110年3月11日診斷證明書供參酌，是該等證明書雖非屬醫療費用，仍屬增加生活所需之必要支出；另其他費用、特殊材料費、病房費、醫療事務課及進階體溫維持術等費用，上訴人於原審既不爭執為真正，就其抗辯無必要性部分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舉證以實其說，自非可採。再查，元康中醫診所及健雄診所均屬健保特約醫療院所，自屬合格醫師所為治療，難認並無必要性，且由上開診所出具之診斷證明書記載診療病名為「1.右側髕骨之骨折；2.髕骨骨折手術後之沾黏」、「右髕骨粉碎性骨折術後」等情，難認與被上訴人因系爭事故所受傷害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又既經醫師評估以自費項目治療為當，亦尚難謂僅能以健保給付範圍內之醫療行為為限，是上訴人前開抗辯，亦不足採。又查，臺大醫院支出之醫療費用部分，縱認係屬在門診進行勞動能力減損之評估，然上訴人於原審對於依據評估結果出具之診斷證明書既不爭執真正，難認與系爭事故所受傷害並無相當因果關係，是該等門診醫療費用雖非實際進行治療所支出，仍屬增加生活所需之必要支出。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醫療費用9萬0,763元，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②不能工作之損失部分：　
　　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並未舉證其因本件事故而不能工作並提出請假證明，僅泛稱後續就醫須請假半天，惟除未證明必要性外，更可於非上班期間進行，其主張因本件事故受有46萬9,759元之不能工作損失，顯無理由云云。經查，被上訴人就其受有不能工作損失46萬9,759元（含住院7日即110年3月10日至3月13日、111年2月20日至2月22日共1萬3,531元，休養4個月共23萬2,000元、回診請假232日半日薪資共22萬4,228元)，業據提出111年3月24日林口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元康中醫診所112年1月31日診斷證明書及健雄診所111年3月10日診斷證明書為憑，固據上訴人於原審時所不爭執。然觀諸上開林口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記載：「…於110年3月10日住院，110年3月10日施行骨折復位及鋼釘內固定手術，110年3月13日出院，…宜休養三個月，…需使用拐杖活動，建議不宜劇烈運動及粗重工作三個月，…病患因上述原因於民國111年2月20日住院，於民國111年2月20日（誤載為02日)接受內固定移除手術，於民國111年2月22日出院，術後宜休養一個月…。」等內容，堪認被上訴人不能工作之期間僅應認定為住院期間7日即110年3月10日至同年月13日、111年2月20日至同年月22日，暨2次手術出院後各3個月、1個月之期間，即110年3月14日至同年6月13日、111年2月23日至同年3月22日。至被上訴人另雖主張其因受傷請假半日至元康中醫診所、健雄診所、林口長庚醫院及臺大醫院就診合計232次，亦受有不能工作損失云云，然依林口長庚醫院上開診斷證明書可知，被上訴人自110年6月14日起至111年2月19日止之期間及自111年3月23日以後，顯然已回復工作能力，縱被上訴人仍因疼痛之故，自110年9月8日起、110年8月20日起分別在元康中醫診所、健雄診所進行針灸及復健治療，並至林口長庚醫院門診回診及臺大醫院門診進行勞動能力減損評估，然此應屬勞動能力減損之範疇，尚難認上訴人因需就診或檢查，致受有不能工作之損失。況被上訴人所主張至林口長庚醫院門診日期其中之110年4月1日、110年5月27日亦已涵蓋在術後不能工作期間。再查，上訴人主張其月薪5萬8,000元，日薪為1,933元等事實，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不能工作損失24萬5,531元【（住院期間：1,933元×7日＝13,531元）＋（休養期間：58,000元×(3月＋1月)＝232,000元）＝245,531元】，洵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③看護費用部分：　　　
　　上訴人抗辯：林口長庚醫院醫囑並無專任照護之文字，且依據勞動部函釋，被上訴人每月所受相當於看護費用之損害，應至多依每月3萬2,000元至3萬5,000元標準計算云云。經查，被上訴人主張其因系爭事故受傷，於住院期間計7日及出院後1個月共計37日均有由專人照護之必要，並以每日看護費用2,200元計算，請求上訴人給付看護費用8萬1,400元等事實，業據提出111年3月24日林口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為憑，並為上訴人於原審時所不爭執。觀諸上開林口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已記載：「…於110年3月10日住院，110年3月10日施行骨折復位及鋼釘內固定手術，110年3月13日出院，住院期間需人專護，…出院後需人照護一個月…」等內容，既明確載明上訴人「需人照護」，應能認定乃須由專人協助照護之意，是上訴人前開抗辯，自不足採。至上訴人抗辯：看護費用應以每月3萬2,000元至3萬5,000元標準計算云云，並提出勞動部110年12月9日勞動發管字第11005182711號函釋為據，然上開函釋業經勞動部於111年12月28日以勞動發管字第1110523405A號令廢止，已難據為上訴人抗辯計算每月看護費用之依據，況被上訴人僅有受短期看護之必要，核與因有受長期看護之必要而僱用家庭看護工之情形有異，亦難援引作為計算之基準。另被上訴人於本院雖改稱看護費用應以每日3,000元計算，追加請求上訴人應再給付看護費用29,600元等語，並提出家天使、HOME心等機構之收費標準為據。然查，提供專業看護服務者有關看護費用之收費標準本非同一，亦無法定通用之收費標準可供依循，且因年度之不同亦可能存有差異性，觀諸被上訴人所提出之家天使、HOME心等機構之收費標準已有不同，且適用年度亦屬不詳，況其中家天使部分亦有收費未達每日3,000元之情，是尚無從認定每日看護費以3,000元計算為適當。又兩造於原審對於看護費用應以每日2,200元計算既不爭執，且參酌一般市場看護行情及國民生活經濟發展情形，每日看護費用以2,200元計算，亦屬相當。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看護費用8萬1,400元，洵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④勞動能力減損部分：
　　上訴人抗辯：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未說明被上訴人有永久性失能評估之情形，上訴人否認得作為被上訴人永久勞動力減損及程度之鑑定證明。故上訴人否認被上訴人有勞動力減損之情事云云。經查，被上訴人主張其因系爭事故受傷，依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認定被上訴人勞動力減損介於4％至8％之間，取中間值6％，按年薪76萬元計算，並扣除已請求4個月又7日不能工作損失部分，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失53萬6,982元等事實，業據提出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為證，並為上訴人於原審時所不爭執，上訴人於本院雖以前揭情詞置辯。惟上開診斷證明書已載明：「…依據病患於林口長庚紀念醫院、桃園市龜山區健雄診所等醫療診所之就醫資料，輔以本院職業醫學科門診病史（含工作經歷、內容等職業史)詢問，於使用與受法院囑託而為鑑定相同之評估方式後，可得其勞動能力減損比例介於4％至8％。」等情，且有關臺大醫院受法院囑託鑑定勞動能力減損均係依據美國醫學會永久失能評估指引，此為本院職務上所已知之事實，是尚難認定上開診斷證明書並未說明有永久性失能評估之情形，又上訴人於原審既不爭執上開診斷證明書之真正，嗣於本院始否認其真正，復未提出任何證據舉證以實其說，自不足採。又兩造於原審既不爭執被上訴人因系爭事故所致勞動能力減損比例為6％，且未逾上開診斷證明書認定勞動能力減損比例之範圍，自堪採認。再查，被上訴人係00年0月0日出生，系爭事故發生日為110年3月9日，則計算至被上訴人依勞動基準法第5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強制退休之65歲即136年9月8日止，被上訴人工作期間尚有26年5月30日，而因被上訴人業已請求4個月又7日所受不能工作之損失，業如前述，此段期間所受勞動能力之損失既已受填補，自不得再重複請求依減損比例計算之損害，原審逕將該段期間所受不能工作之損失以損失全額24萬5,531元予以扣除，尚有未洽，是有關減損勞動能力之損害，應以扣除4個月又7日後，所餘工作期間26年1月23日計算。又兩造復未爭執應以上訴人年薪76萬元為計算勞動能力之標準，故此期間被上訴人因受傷而減少勞動能力之損失，自得依民法第193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賠償，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77萬5,556元【計算式：760,000×6%×16.00000000+(760,000×6%×0.00000000)×(17.00000000-00.00000000)=775,555.0000000000。其中16.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26年霍夫曼累計係數，17.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27年霍夫曼累計係數，0.00000000為未滿一年部分折算年數之比例(1/12+23/365=0.00000000)。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下同）】。又被上訴人有關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失除原審請求之53萬6,982元，於本院復追加請求23萬8,543元，合計金額77萬5,525元，既未逾77萬5,556元之範圍，自屬有據。
　⑤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慰撫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上訴人因本件事故受有右側髕骨粉碎性骨折之傷害，足使其身心受有相當之痛苦，則其請求上訴人賠償慰撫金，自屬有據。爰審酌被上訴人學歷為碩士，目前為工程師，年薪約79萬元，111年度給付總額79萬餘元，名下有土地及投資各1筆，110年度至112年度財產總額200餘萬元；上訴人為大學畢業，目前為服務業，年薪約76萬元，111年度給付總額76萬餘元，名下有房屋、土地、汽車及投資各1筆，110年度至112年度財產總額3,000餘萬元，此業據兩造陳明在卷，並有原審依職權調閱之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可按。是本院綜合系爭事故過失情節、被上訴人所受傷勢，暨斟酌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及被上訴人精神上所受痛苦等一切情狀，據此酌定相當之慰撫金額，認原判決酌定精神慰撫金為20萬元，核無不當。則上訴人猶指摘原判決認定精神慰撫金之數額不當，自屬無據。　
　⑥計程車資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其有搭乘計程車就醫之需要，而親屬間提供就醫接送，應比照一般勞費情形，認被害人受有相當交通費用之損害。故被上訴人依往返林口長庚醫院、元康中醫診所、健雄診所及臺大醫院之就醫日期，請求上訴人應給付計程車資7萬2,705元等語。惟此為上訴人所否認。經查，依上開林口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之記載，被上訴人既僅於110年3月13日出院後3個月、111年2月22日出院後1個月之期間，即110年3月14日至同年6月13日、111年2月23日至同年3月22日，應休養而不宜劇烈運動，堪認被上訴人僅於110年3月13日(單趟：出院)、4月1日（往返)、5月27日（往返)、111年2月22日（單趟：出院)之就醫，確有搭乘計程車就醫之需求，而倘因親友載送，未實際支出交通費用，此等親友付出之勞力，非不得以相當之計程車車資予以評價，此種基於身分關係之恩惠，應不能加惠於上訴人。又被上訴人住所與林口長庚醫院距離評估車資為單趟155元，有被上訴人提出之車資概算資料可稽（見原審卷第73頁)。則據此計算，堪認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計程車資930元【計算式：155＋(155×2)×2＋155＝930】，洵屬有據，應予准許。至被上訴人請求逾上開宜休養期間以外之往返林口長庚醫院、元康中醫診所、健雄診所及臺大醫院就醫之計程車資部分，因被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其傷勢仍在宜為休養期間，應為特別之注意，難認有搭乘計程車就醫之必要，是此部分請求之計程車資7萬1,775元（計算式：72,705－930＝71,775)，難認有據，應予駁回。
　⒉綜上，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給付之損害賠償金額為115萬4,676元(計算式：90,763＋245,531＋81,400＋536,982＋200,000＝1,154,676)，並得另追加請求上訴人再給付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失23萬8,543元及計程車資930元，共計23萬9,473元。　 
　㈢兩造之過失責任比例為何？　
　⒈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亦有明定。此項規定之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倘受害人於事故之發生亦有過失時，由加害人負全部賠償責任，未免失諸過酷，是以賦與法院得減輕加害人之賠償金額或免除之職權。此所謂被害人與有過失，只須其行為係損害之共同原因，且其過失行為並有助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者，即屬相當。又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對於酌減賠償金額至何程度，應斟酌雙方原因力之強弱與過失之輕重（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86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系爭事故應由上訴人負擔10分之4之過失責任比例，被上訴人負擔10分之6之過失責任比例為適當，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自應減輕上訴人10分之6之過失責任。從而，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給付之損害賠償金額應減為46萬1,870元（計算式：1,154,676×4/10＝461,870)，另追加請求部分應減為9萬5,789元（計算式：239,473×4/10＝95,789元)。
四、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46萬1,87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3月30日起（送達證書見原審卷第117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為假執行之宣告，自有未洽。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核無違誤，上訴意旨就此部分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另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追加請求上訴人應給付9萬5,789元，及自民事附帶上訴暨答辯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9月27日起（見本院卷第334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追加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暨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均與本案判斷結果無影響，毋庸再予一一審酌，附此敘明。
六、結論：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63條、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賴彥魁
　　　　　　　　　　　　　　　　　　法　官　徐玉玲
　　　　　　　　　　　　　　　　　　法　官  王士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附表：（新臺幣/元）

		


		


		


		


		




		編號

		請求項目

		被上訴人起訴請求金額【A欄】

		原審准、駁【B欄】

		


		被上訴人上訴後追加請求金額【C欄】



		 1

		醫療費用

		90,763元

		准

		90,763元

		　 ✘



		


		


		


		駁

		0元

		




		 2

		不能工作之損失

		469,759元

		准

		469,759元

		　 ✘



		


		


		


		駁

		0元

		




		 3

		看護費用

		81,400元

		准

		81,400元

		29,600元



		


		


		


		駁

		0元

		




		 4

		勞動力減損

		536,982元

		准

		536,982元

		238,543元



		


		


		


		駁

		0元

		




		 5

		精神慰撫金

		600,000元

		准

		200,000元

		　 ✘



		


		


		


		駁

		400,000元

		




		 6

		計程車車資

		　 ✘

		　　✘

		


		72,705元



		合計

		


		1,778,904元

		准

		965,233元

		238,594元



		


		


		


		駁

		813,671元

		




		說明

		


		


		原審認定上訴人、被上訴人過失責任比例各為7/10、3/10，故判准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金額為965,233元【計算式：(90,763元＋469,759元＋81,400元＋536,982元＋200,000元)×7/10＝965,233元】。

		


		被上訴人以上訴人應負擔70%過失責任，故追加請求上訴人給付金額為238,594元【計算式：(29,600元＋238,543元＋72,705元）×7/10＝238,594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370號
上  訴  人  張宇    
訴訟代理人  廖世昌律師
複  代理人  賴俊穎律師
            郭姿君律師
            林靖愉律師
被  上訴人  黃紹家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
中華民國112年6月30日本院三重簡易庭112年度重簡字第899號第
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民國114年1
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逾新臺幣肆拾陸萬壹仟捌佰柒
拾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
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
上訴人應另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玖萬伍仟柒佰捌拾玖元，及自民
國一百一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其餘追加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關於上訴部分，由上訴
人負擔百分之四十八，餘由被上訴人負擔；關於追加之訴部分，
由上訴人負擔十分之四，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於簡易訴訟程序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
    ，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或擴張或減縮應受判
    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
    、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查被上訴人於原審起訴請求上訴人給付新臺幣（下同）17
    7萬8,904元（詳如附表A欄所示項目及金額），經原審判決
    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96萬5,233元（詳如附表B欄所示項目
    及金額），而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嗣上訴人提起上訴，
    被上訴人追加請求上訴人應再給付23萬8,594元本息（詳如
    附表C欄所示項目及金額），揆諸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按當事人於簡易程序第二審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
    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不在此限
    ，此觀民事訴訟法436條之1第3項準用第447條第1項規定即
    明。查上訴人於原審時已抗辯被上訴人行至交岔路口未至路
    口中心處左轉與有過失等語，則其就原審判決認定之過失責
    任比例有爭執，並於本院聲請送肇事責任鑑定，核屬對於在
    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依民事訴訟法第44
    7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予准許。是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
    原審審理時對於過失責任並不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447條
    第l項規定不得於上訴審中提出，其程序不合法，仍應按原
    審過失責任比例認定云云，自不足採。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
　㈠緣上訴人於民國110年3月9日20時38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
    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小客車），行經新北市林口區
    文化二路與寶林路口處，因超速行駛，疏於注意車前狀況，
    並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之過失，致與被上訴人騎乘之車牌號
    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發生碰撞（下
    稱系爭事故)，造成被上訴人因而受有右側髕骨粉碎性骨折
    之傷害，並受有醫療費用9萬0,763元、不能工作之損失46萬
    9,759元、看護費用8萬1,400元、勞動力減損53萬6,982元及
    精神慰撫金20萬元之損害。且被上訴人與上訴人應各負30%
    、70%之過失責任。又上訴人在原審已表明對於被上訴人請
    求之醫療費用、不能工作之損失、看護費用及勞動能力減損
    等均無意見，於提起上訴後，應不得於上訴審再行爭執，且
    上訴人所為爭執亦均無理由，理由如下：
　⒈醫療費用部分：
　⑴關於林口長庚醫院部分：因當時國內疫情正起，醫療院所為
    高度感染風險之區域，當時全額健保給付之病房數量是否足
    夠而未管制，抑或縱有病房亦可能因為感染控制之因素而未
    能釋出，致使被上訴人僅能依循醫院安排入住病房，此一費
    用支出為必要；又特殊材料部分，若無健保全額給付之材料
    ，抑或得以降低手術難度、使病人得儘早復健者，亦應認為
    係醫療所必要之費用。
　⑵關於元康中醫診所及健雄診所部分：
　　此部分僅需在網路上稍加搜尋，均可得知在骨折後之復健係
    屬必要，且髕骨骨折需要進行物理治療及復健訓練，依被上
    訴人於原審所提出元康中醫診所及健雄診所之診斷證明書記
    載，均可得知被上訴人多次前往復健診所進行復健治療，乃
    係基於醫師之專業建議。且細觀林口長庚醫院之診斷證明書
    所載，主治醫師表明術後須休養3個月，而3個月後適逢110
    年6月國內疫情正熾時，是否要冒著染疫風險前往診所亦思
    慮再三，被上訴人實因術後疼痛不適難耐，方決心至診所開
    始漫長的復健。
　⑶關於臺大醫院部分：
　　此部分之費用係因被上訴人在本件車禍之後，顯有勞動力減
    損之情事，並因而前往鑑定，自與本件有因果關係且為必要
    費用。
　⒉不能工作之損失部分：
　　住院期間本就無法工作，且林口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亦已記
    載「宜休養3個月」等情，另被上訴人亦無法不請假而一邊
    復健一邊工作，況元康及健雄2間診所均為專業之骨科復健
    診所，且當時正值疫情期間，診所看診人數、時間有限，被
    上訴人均係遵從醫囑，並聽從專業醫師之建議、配合診所及
    主治醫師看診時間前往，上訴人無端爭執，要無可取。
　⒊看護費用部分：
　⑴被上訴人於原審以住院7日加上休養1個月30日共計37日，每
    日2,200元看護費為計算基礎，請求給付看護費用8萬1,400
    元。上訴人於上訴審所提出勞動部110年12月9日發布之勞動
    條件薪資基準，係指有固定雇主、長期聘僱之看護工，與被
    上訴人於系爭事故住院期間、需專人照護之短期看護需求迴
    然有異；上訴人雖另提出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326號判
    決，然該案依被害人身體狀況，屬長期聘僱之看護，其費用
    計算係以月薪，與本件被上訴人之需求為按日計算者有所不
    同，不能與之類比。
　⑵又上訴人現既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主張以每日2,200元計算顯
    與現實脫節，因目前醫院看護一位難求，透過APP平台預約
    ，基本上每日為2,800元至3,105元，故被上訴人仍以起訴狀
    所主張以每日3,000元計算，故請求上訴人應給付之看護費
    用共計為11萬1,000元（計算式：3,000元×37日＝111,000元
    ），扣除原審判決給付之8萬1,400元，被上訴人追加請求上
    訴人應再給付2萬9,600元。
　⒋勞動力減損部分：
　⑴被上訴人業於原審提出臺大醫院之診斷證明書認為被上訴人
    勞動力減損介於4％至8％之間，原審法院取其中間值6％，並未
    逾越前開專業醫院之認定結果，上訴人雖辯稱該診斷證明書
    並無「永久性失能評估」之情形，惟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之
    勞動力減損在原審表示沒有意見，現再行爭執已違禁反言之
    原則，自不應准許。
　⑵又原審係認勞動力減損應扣除被上訴人休養4個月及不能工作
    7日之損害，惟被上訴人係因本件車禍事故而休養及住院，
    為「不能工作」之損害，並非「勞動力減損」之損害，是以
    不應在依霍夫曼式計算出給付結果之後，又再「全額扣除」
    休養及住院期間之薪資。亦即以事故日110年3月9日翌日起
    算4個月又7日即110年7月16日（蓋住院7日及休養4個月之期
    間，已受有不能工作之損失，故不予重複計算）至被上訴人
    年滿65歲即136年9月8日，年薪以76萬元計算，勞動力減損
    比例為6％，以霍夫曼式一次給付核算應為77萬5,525元，扣
    除原審判決給付之53萬6,982元，被上訴人追加請求上訴人
    應再給付23萬8,543元。
　⒌精神慰撫金部分：
　　原審法官業已針對兩造之學經歷及薪資進行調查，並據而為
    精神慰撫金之判斷精神慰撫金為20萬元，上訴人空言指稱金
    額過鉅而未有任何舉證以實其說，要難採信。
　⒍計程車資部分：
　　按親屬間提供就醫接送，縱因出於親情而未支付該項費用，
    此種基於身分關係之恩惠，自不能加惠於加害人，而應比照
    一般勞費情形，認被害人受有相當交通費用之損害。此項見
    解目前已為實務上之通說。又被上訴人住處至林口長庚醫院
    、元康中醫診所、健雄診所及臺大醫院之單趟計程車資分別
    為155元、125元、175元、845元，被上訴人自得追加請求上
    訴人應再給付往返住處及林口長庚醫院（計1趟＋8趟×2）、
    元康中醫診所（計127趟×2)、健雄診所（計95趟×2）及臺大
    醫院（計3趟×2）之計程車資7萬2,705元【計算式：155×17＋
    125×254＋175×190＋845×6＝72,705元，詳見原審卷第21至26頁
    】。
　㈢上訴人就本件車禍負有肇事責任乙節，於原審審理時並未爭
    執，且依卷內資料，上訴人有「超速行駛」、「疏於注意車
    前狀況」、「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等疏失，此為原審認定
    甚明。上訴人復辯稱本件車禍事故，被上訴人應負擔9成9以
    上之責任云云，惟於本件原審開庭期間，承審法官即當庭公
    開心證並曉諭兩造，本件兩造之過失應分別以3成、7成之比
    例計之，並對上訴人代理人表示由上訴人負擔7成之責任，
    上訴人之代理人當場並未有任何爭執，而被上訴人之代理人
    則為求節省司法資源，亦對於與有過失的比例表示同意，就
    此部份乃原審審理時兩造在承審法官闡明時所達成之共識，
    現竟又指稱被上訴人要負擔9成9比例之過失，自屬無據，仍
    應按照原審認定之兩造過失比例較為妥適，故按此計算，上
    訴人應負擔被上訴人請求金額之70％。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
    關係，請求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96萬5,233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逾上開部分之請求，經原審判決其敗訴，未據其聲
    明不服，已經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另於本院追加聲明
    ：上訴人應再給付被上訴人23萬8,594元，及自民事附帶上
    訴暨答辯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暨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
　㈠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㈡所載，系爭事故之初步分析研
    判，被上訴人為未依規定讓車，為肇事主因，上訴人尚未發
    現肇事因素，且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初鑑鑑定結果，亦認上訴
    人並無肇事因素，縱然依據覆議鑑定結果，上訴人亦僅為肇
    事次要因素，應僅係導致車禍發生之一小部分原因，對於本
    件車禍事故之發生自無庸負擔10分之7之責任。故即使上訴
    人有過失，被上訴人亦應負9成9以上之責任，為謀求兩造間
    之公平，應減免上訴人應負擔之賠償責任。被上訴人雖辯稱
    上訴人於原審對於過失責任並不爭執，自不得於上訴審提出
    新攻擊防禦方法云云，惟上訴人於原審即有就過失責任比例
    及與有過失之情形為抗辯，況原審亦未將此過失比例為兩造
    所不爭執明確記載於判決理由及言詞辯論筆錄，顯然於原審
    兩造對此並非無爭執。
　㈡縱認上訴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假設語氣，非自認），被上
    訴人請求各項賠償金額亦無理由：
　⒈醫療費用部分：
　⑴關於林口長庚醫院部分：
　　被上訴人住院期間之病房費及特殊材料費、證明書費等部分
    （即原審卷第31頁之其他費用30元、證明書費200元、特殊
    材料費1,359元、病房費4,164元；原審卷第35頁之醫療事務
    課135元；原審卷第37頁之病房費2,776元、進階體溫維持術
    2,000元，金額共計1萬0,664元），應予扣除，縱使被上訴
    人能證明與本件事故之因果關係，上訴人亦否認有必要性。
　⑵關於元康中醫診所及健雄診所部分：
　　被上訴人就此部分費用支出並無任何醫師所為之醫囑可資證
    明確與本件相關且屬必要，故上訴人否認之。再者，就被上
    訴人所提出之就醫紀錄，元康中醫診所係自ll0年9月8日開
    始就診、而健雄診所則係自110年8月20日開始就診，皆已距
    離車禍半年左右，且幾乎每隔2至3日就去進行治療。此等治
    療時間、頻率反可以證明與本件事故無因果關係。蓋設若被
    上訴人能證明因果關係及必要性，事故發生初期應係治療之
    巔峰時期，且會隨著時間而降低治療頻率。被上訴人竟於事
    故後半年才開始進行治療，且隨著時間推演，治療次數竟越
    來越頻繁，顯不合常情。遑論根本看不出治療內容為何。甚
    且其中還有高額之自費費用更未能獲悉必要性。
　⑶關於臺大醫院部分：
　　此部分費用係被上訴人事後自行前往環境暨職業醫學科為評
    估，顯與車禍間無因果關係，更無必要性，故上訴人否認之
    。
　⒉不能工作之損失部分：
　　被上訴人並未舉證其因本件事故而不能工作並提出請假證明
    ，僅泛稱後續就醫須請假半天云云，惟該等治療，被上訴人
    除未證明必要性外，更是可以於非上班期間進行，被上訴人
    根本未提出請假證明，以及所受影響薪資等，其主張因本件
    事故受有46萬9,759元之不能工作損失，顯無理由。
　⒊看護費用部分：
　　依勞動部110年12月9日勞動發管字第11005182711號函釋，
    家庭看護工及外展看護工之合理薪資條件為3萬2,000元至3
    萬5,000元，如被上訴人未聘請專業看護，而係由親屬自行
    照護時，前開勞動部對於薪資基準之函釋，確為計算每月看
    護費用損害賠償之合理基準。再者，林口長庚醫院醫囑並無
    專任照護之文字，上訴人否認之。即使有必要，依據前述勞
    動部函釋，被上訴人每月所受相當於看護費用之損害，應至
    多僅得依每月3萬2,000元至3萬5,000元標準計算，被上訴人
    請求之看護費用，顯屬過鉅。
　⒋勞動力減損部分：
　　上訴人就此部分費用全部否認之。被上訴人並未因本件事故
    蒙受不能回復之勞動力減損，被上訴人所提出臺大醫院之診
    斷證明書，未說明被上訴人有「永久性失能評估」之情形。
    上訴人否認該等證明書得證明被上訴人之永久勞動力減損及
    程度之鑑定證明。則被上訴人是否因本件事故而終生遺有勞
    動能力減損之情形、是否有其主張之失能程度，殊有疑義，
    故上訴人否認被上訴人有勞動力減損之情事。
　⒌精神慰撫金部分：
　　本件事故之發生，造成被上訴人生活上種種不便，實為具同
    理心之人所能理解，惟被上訴人所受之傷害非屬無法復原之
    損害，且事故之發生亦不應歸責於上訴人。是原審判決慰撫
    金額20萬元，著實過鉅。
　㈢併為上訴聲明：⒈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⒉上開廢棄
    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另追加之訴答辯聲明：
    被上訴人追加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無過失？被上訴人是否與有過失
    ？
　⒈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
    安全措施；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左轉彎時，應距交岔路口
    30公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換入內側車道或左轉車道，行
    至交岔路口中心處左轉，並不得占用來車道搶先左轉；汽車
    行駛至交岔路口時，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道路交通安全
    規則第94條第3項、第102條第1項第5款、第7款定有明文。
　⒉經查，系爭事故發生時天候晴、夜間有照明、柏油路面乾燥
    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
    告表㈠可稽。又兩造均為領有駕駛執照之人，於上揭時地駕
    車本應注意前揭規定，且依當時情形均無不能注意之情事。
    而上訴人於警詢時供稱：「（問：肇事前行駛何車道？方向
    ？肇事經過情形？發現危險時距離對方多遠？採取何種反應
    措施？肇事當時行車速率多少？車輛損壞部分(第一撞擊點)
    ？）當時我駕駛EAB-5511自小客車沿文化二路往仁愛路方向
    直行要返家，原行駛於內側車道，至事故路口時見對方機車
    從對向直接左轉，看到後試圖煞車並閃避到外側車道，但仍
    發生碰撞。不清楚，看到後要煞車及閃避，速度不清楚。左
    前車頭與左側車身。」等語，並佐以行車紀錄器影像內容、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及現場照片，足見上訴人駕駛系爭小客
    車進入系爭交岔路口前確有發現系爭機車，卻因反應不及無
    法順利煞停閃避始發生碰撞，自具有應注意能注意竟疏未注
    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安全措施之過失。上訴人雖引
    用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㈡及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
    定會初鑑鑑定結果，抗辯其並無過失云云，然上開認定結果
    ，本院本不受其拘束，且揆諸前揭說明，難認可採，況新北
    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鑑定覆議鑑定結果亦同本院認定
    ，是上訴人前開抗辯，自不足採。至被上訴人雖主張原審及
    警方製作之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均認定上訴人亦有
    超速行駛之過失云云，然卷內未見任何科學證據佐證推認之
    依據，是原審及上開初步分析研判表之認定，尚難採認，自
    不得據此認定上訴人有超速行駛之過失。抑且，被上訴人就
    其主張上訴人有超速行駛之利己事實，應負舉證責任，被上
    訴人既未能提出任何證據舉證以實其說，是其此部分主張，
    顯難憑採。再查，上訴人為直行車、被上訴人為轉彎車，此
    為兩造所不爭；另觀諸行車紀錄器影像內容、道路交通事故
    現場圖及現場照片所示被上訴人之倒地位置可知，被上訴人
    騎乘系爭機車行經系爭交岔路口時，乃自內側車道直接跨越
    對向車道左轉，疏未注意轉彎車應禮讓直行車先行，亦未注
    意應行至交岔路口中心處方得左轉，並不得占用來車道搶先
    左轉，致見上訴人直行而來時，緊急煞車不及，致與上訴人
    發生碰撞，足見被上訴人就本件損害之發生及擴大，亦與有
    過失。另本件車禍事故經送請新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
    會覆議鑑定結果，亦認定：「一、黃紹家駕駛普通重型機車
    ，左轉彎車未讓直行車先行，為肇事主因。二、張宇駕駛自
    用小客車，未注意車前狀況，為肇事次因。」，此有新北市
    政府交通局113年8月16日函所附新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
    議會鑑定覆議意見書在卷可憑，益徵兩造同有過失。
　⒊綜合上情，本院衡酌兩造就系爭事故發生之原因力強弱、過
    失之輕重程度及個別應負之注意義務情節等一切情狀，認被
    上訴人之過失顯然高於上訴人，且上開鑑定覆議意見書亦同
    此認定，故應由上訴人負擔10分之4之過失責任比例，被上
    訴人負擔10分之6之過失責任比例為適當。上訴人抗辯被上
    訴人應負擔9成9以上之過失責任云云，委不足採。另被上訴
    人雖主張原審審理時兩造在承審法官闡明時達成被上訴人、
    上訴人應各負擔3成、7成過失責任比例之共識，仍應按照原
    審認定之兩造過失比例較為妥適云云。然上訴人於系爭事故
    並無超速行駛之過失，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且兩造於原審並
    未達成過失責任比例之共識，有原審112年6月29日言詞辯論
    筆錄在卷可稽，且經本院勘驗法庭錄音與筆錄記載相符，亦
    有勘驗筆錄可按，是被上訴人仍主張應依原審認定之兩造過
    失責任比例云云，亦不足採。
　㈡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賠償之數額為何？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再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
    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
    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
    、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
    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
    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
    亦有明定。查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因系爭事故受有前揭傷勢
    並不爭執，且上訴人確有過失不法行為，業經本院認定如前
    ，是上訴人自應對被上訴人負侵權為損害賠償責任。茲就被
    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賠償之項目及金額逐項審酌如下：　
　①醫療費用部分：　
　　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在林口長庚醫院之醫療費用內之其他
    費用、證明書費、特殊材料費、病房費、醫療事務課及進階
    體溫維持術等費用合計1萬0,664元，非屬必要；另元康中醫
    診所醫療費用3萬4,500元及健雄診所醫療費用7,100元，並
    無醫師醫囑可證明與本件相關且屬必要，開始就診時間又已
    距離車禍半年左右，甚且有高額自費費用未能獲悉必要性，
    自與系爭事故無因果關係；又臺大醫院支出之醫療費用2,90
    6元，係被上訴人事後自行前往環境暨職業醫學科為評估，
    顯與車禍間無因果關係且無必要性云云。經查，被上訴人就
    其所支出之醫療費用9萬0,763元，業據提出醫療費用收據為
    憑，並為上訴人在原審時所不爭執，且經核證明書部分業據
    被上訴人在偵查中提出林口長庚醫院110年3月11日診斷證明
    書供參酌，是該等證明書雖非屬醫療費用，仍屬增加生活所
    需之必要支出；另其他費用、特殊材料費、病房費、醫療事
    務課及進階體溫維持術等費用，上訴人於原審既不爭執為真
    正，就其抗辯無必要性部分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舉證以實其說
    ，自非可採。再查，元康中醫診所及健雄診所均屬健保特約
    醫療院所，自屬合格醫師所為治療，難認並無必要性，且由
    上開診所出具之診斷證明書記載診療病名為「1.右側髕骨之
    骨折；2.髕骨骨折手術後之沾黏」、「右髕骨粉碎性骨折術
    後」等情，難認與被上訴人因系爭事故所受傷害並無相當因
    果關係，又既經醫師評估以自費項目治療為當，亦尚難謂僅
    能以健保給付範圍內之醫療行為為限，是上訴人前開抗辯，
    亦不足採。又查，臺大醫院支出之醫療費用部分，縱認係屬
    在門診進行勞動能力減損之評估，然上訴人於原審對於依據
    評估結果出具之診斷證明書既不爭執真正，難認與系爭事故
    所受傷害並無相當因果關係，是該等門診醫療費用雖非實際
    進行治療所支出，仍屬增加生活所需之必要支出。從而，被
    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醫療費用9萬0,763元，洵屬有據，應
    予准許。
　②不能工作之損失部分：　
　　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並未舉證其因本件事故而不能工作並
    提出請假證明，僅泛稱後續就醫須請假半天，惟除未證明必
    要性外，更可於非上班期間進行，其主張因本件事故受有46
    萬9,759元之不能工作損失，顯無理由云云。經查，被上訴
    人就其受有不能工作損失46萬9,759元（含住院7日即110年3
    月10日至3月13日、111年2月20日至2月22日共1萬3,531元，
    休養4個月共23萬2,000元、回診請假232日半日薪資共22萬4
    ,228元)，業據提出111年3月24日林口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
    、元康中醫診所112年1月31日診斷證明書及健雄診所111年3
    月10日診斷證明書為憑，固據上訴人於原審時所不爭執。然
    觀諸上開林口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記載：「…於110年3月10
    日住院，110年3月10日施行骨折復位及鋼釘內固定手術，11
    0年3月13日出院，…宜休養三個月，…需使用拐杖活動，建議
    不宜劇烈運動及粗重工作三個月，…病患因上述原因於民國1
    11年2月20日住院，於民國111年2月20日（誤載為02日)接受
    內固定移除手術，於民國111年2月22日出院，術後宜休養一
    個月…。」等內容，堪認被上訴人不能工作之期間僅應認定
    為住院期間7日即110年3月10日至同年月13日、111年2月20
    日至同年月22日，暨2次手術出院後各3個月、1個月之期間
    ，即110年3月14日至同年6月13日、111年2月23日至同年3月
    22日。至被上訴人另雖主張其因受傷請假半日至元康中醫診
    所、健雄診所、林口長庚醫院及臺大醫院就診合計232次，
    亦受有不能工作損失云云，然依林口長庚醫院上開診斷證明
    書可知，被上訴人自110年6月14日起至111年2月19日止之期
    間及自111年3月23日以後，顯然已回復工作能力，縱被上訴
    人仍因疼痛之故，自110年9月8日起、110年8月20日起分別
    在元康中醫診所、健雄診所進行針灸及復健治療，並至林口
    長庚醫院門診回診及臺大醫院門診進行勞動能力減損評估，
    然此應屬勞動能力減損之範疇，尚難認上訴人因需就診或檢
    查，致受有不能工作之損失。況被上訴人所主張至林口長庚
    醫院門診日期其中之110年4月1日、110年5月27日亦已涵蓋
    在術後不能工作期間。再查，上訴人主張其月薪5萬8,000元
    ，日薪為1,933元等事實，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從而，被
    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不能工作損失24萬5,531元【（住院
    期間：1,933元×7日＝13,531元）＋（休養期間：58,000元×(3
    月＋1月)＝232,000元）＝245,531元】，洵屬有據，逾此部分
    之請求，則屬無據。
　③看護費用部分：　　　
　　上訴人抗辯：林口長庚醫院醫囑並無專任照護之文字，且依
    據勞動部函釋，被上訴人每月所受相當於看護費用之損害，
    應至多依每月3萬2,000元至3萬5,000元標準計算云云。經查
    ，被上訴人主張其因系爭事故受傷，於住院期間計7日及出
    院後1個月共計37日均有由專人照護之必要，並以每日看護
    費用2,200元計算，請求上訴人給付看護費用8萬1,400元等
    事實，業據提出111年3月24日林口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為憑
    ，並為上訴人於原審時所不爭執。觀諸上開林口長庚醫院診
    斷證明書已記載：「…於110年3月10日住院，110年3月10日
    施行骨折復位及鋼釘內固定手術，110年3月13日出院，住院
    期間需人專護，…出院後需人照護一個月…」等內容，既明確
    載明上訴人「需人照護」，應能認定乃須由專人協助照護之
    意，是上訴人前開抗辯，自不足採。至上訴人抗辯：看護費
    用應以每月3萬2,000元至3萬5,000元標準計算云云，並提出
    勞動部110年12月9日勞動發管字第11005182711號函釋為據
    ，然上開函釋業經勞動部於111年12月28日以勞動發管字第1
    110523405A號令廢止，已難據為上訴人抗辯計算每月看護費
    用之依據，況被上訴人僅有受短期看護之必要，核與因有受
    長期看護之必要而僱用家庭看護工之情形有異，亦難援引作
    為計算之基準。另被上訴人於本院雖改稱看護費用應以每日
    3,000元計算，追加請求上訴人應再給付看護費用29,600元
    等語，並提出家天使、HOME心等機構之收費標準為據。然查
    ，提供專業看護服務者有關看護費用之收費標準本非同一，
    亦無法定通用之收費標準可供依循，且因年度之不同亦可能
    存有差異性，觀諸被上訴人所提出之家天使、HOME心等機構
    之收費標準已有不同，且適用年度亦屬不詳，況其中家天使
    部分亦有收費未達每日3,000元之情，是尚無從認定每日看
    護費以3,000元計算為適當。又兩造於原審對於看護費用應
    以每日2,200元計算既不爭執，且參酌一般市場看護行情及
    國民生活經濟發展情形，每日看護費用以2,200元計算，亦
    屬相當。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看護費用8萬1,400
    元，洵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④勞動能力減損部分：
　　上訴人抗辯：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未說明被上訴人有永久性
    失能評估之情形，上訴人否認得作為被上訴人永久勞動力減
    損及程度之鑑定證明。故上訴人否認被上訴人有勞動力減損
    之情事云云。經查，被上訴人主張其因系爭事故受傷，依臺
    大醫院診斷證明書認定被上訴人勞動力減損介於4％至8％之間
    ，取中間值6％，按年薪76萬元計算，並扣除已請求4個月又7
    日不能工作損失部分，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勞動能力減損之損
    失53萬6,982元等事實，業據提出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為證
    ，並為上訴人於原審時所不爭執，上訴人於本院雖以前揭情
    詞置辯。惟上開診斷證明書已載明：「…依據病患於林口長
    庚紀念醫院、桃園市龜山區健雄診所等醫療診所之就醫資料
    ，輔以本院職業醫學科門診病史（含工作經歷、內容等職業
    史)詢問，於使用與受法院囑託而為鑑定相同之評估方式後
    ，可得其勞動能力減損比例介於4％至8％。」等情，且有關臺
    大醫院受法院囑託鑑定勞動能力減損均係依據美國醫學會永
    久失能評估指引，此為本院職務上所已知之事實，是尚難認
    定上開診斷證明書並未說明有永久性失能評估之情形，又上
    訴人於原審既不爭執上開診斷證明書之真正，嗣於本院始否
    認其真正，復未提出任何證據舉證以實其說，自不足採。又
    兩造於原審既不爭執被上訴人因系爭事故所致勞動能力減損
    比例為6％，且未逾上開診斷證明書認定勞動能力減損比例之
    範圍，自堪採認。再查，被上訴人係00年0月0日出生，系爭
    事故發生日為110年3月9日，則計算至被上訴人依勞動基準
    法第5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強制退休之65歲即136年9月8日止
    ，被上訴人工作期間尚有26年5月30日，而因被上訴人業已
    請求4個月又7日所受不能工作之損失，業如前述，此段期間
    所受勞動能力之損失既已受填補，自不得再重複請求依減損
    比例計算之損害，原審逕將該段期間所受不能工作之損失以
    損失全額24萬5,531元予以扣除，尚有未洽，是有關減損勞
    動能力之損害，應以扣除4個月又7日後，所餘工作期間26年
    1月23日計算。又兩造復未爭執應以上訴人年薪76萬元為計
    算勞動能力之標準，故此期間被上訴人因受傷而減少勞動能
    力之損失，自得依民法第193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賠償，依霍
    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
    核計其金額為77萬5,556元【計算式：760,000×6%×16.00000
    000+(760,000×6%×0.00000000)×(17.00000000-00.00000000
    )=775,555.0000000000。其中16.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2
    6年霍夫曼累計係數，17.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27年霍夫
    曼累計係數，0.00000000為未滿一年部分折算年數之比例(1
    /12+23/365=0.00000000)。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下同）】
    。又被上訴人有關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失除原審請求之53萬6,
    982元，於本院復追加請求23萬8,543元，合計金額77萬5,52
    5元，既未逾77萬5,556元之範圍，自屬有據。
　⑤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慰撫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
    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
    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
    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上
    訴人因本件事故受有右側髕骨粉碎性骨折之傷害，足使其身
    心受有相當之痛苦，則其請求上訴人賠償慰撫金，自屬有據
    。爰審酌被上訴人學歷為碩士，目前為工程師，年薪約79萬
    元，111年度給付總額79萬餘元，名下有土地及投資各1筆，
    110年度至112年度財產總額200餘萬元；上訴人為大學畢業
    ，目前為服務業，年薪約76萬元，111年度給付總額76萬餘
    元，名下有房屋、土地、汽車及投資各1筆，110年度至112
    年度財產總額3,000餘萬元，此業據兩造陳明在卷，並有原
    審依職權調閱之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可按。
    是本院綜合系爭事故過失情節、被上訴人所受傷勢，暨斟酌
    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及被上訴人精神上所受痛苦等
    一切情狀，據此酌定相當之慰撫金額，認原判決酌定精神慰
    撫金為20萬元，核無不當。則上訴人猶指摘原判決認定精神
    慰撫金之數額不當，自屬無據。　
　⑥計程車資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其有搭乘計程車就醫之需要，而親屬間提供
    就醫接送，應比照一般勞費情形，認被害人受有相當交通費
    用之損害。故被上訴人依往返林口長庚醫院、元康中醫診所
    、健雄診所及臺大醫院之就醫日期，請求上訴人應給付計程
    車資7萬2,705元等語。惟此為上訴人所否認。經查，依上開
    林口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之記載，被上訴人既僅於110年3月
    13日出院後3個月、111年2月22日出院後1個月之期間，即11
    0年3月14日至同年6月13日、111年2月23日至同年3月22日，
    應休養而不宜劇烈運動，堪認被上訴人僅於110年3月13日(
    單趟：出院)、4月1日（往返)、5月27日（往返)、111年2月
    22日（單趟：出院)之就醫，確有搭乘計程車就醫之需求，
    而倘因親友載送，未實際支出交通費用，此等親友付出之勞
    力，非不得以相當之計程車車資予以評價，此種基於身分關
    係之恩惠，應不能加惠於上訴人。又被上訴人住所與林口長
    庚醫院距離評估車資為單趟155元，有被上訴人提出之車資
    概算資料可稽（見原審卷第73頁)。則據此計算，堪認被上
    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計程車資930元【計算式：155＋(155×2)
    ×2＋155＝930】，洵屬有據，應予准許。至被上訴人請求逾上
    開宜休養期間以外之往返林口長庚醫院、元康中醫診所、健
    雄診所及臺大醫院就醫之計程車資部分，因被上訴人並未舉
    證證明其傷勢仍在宜為休養期間，應為特別之注意，難認有
    搭乘計程車就醫之必要，是此部分請求之計程車資7萬1,775
    元（計算式：72,705－930＝71,775)，難認有據，應予駁回。
　⒉綜上，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給付之損害賠償金額為115萬4,
    676元(計算式：90,763＋245,531＋81,400＋536,982＋200,000＝
    1,154,676)，並得另追加請求上訴人再給付勞動能力減損之
    損失23萬8,543元及計程車資930元，共計23萬9,473元。　 
　㈢兩造之過失責任比例為何？　
　⒈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
    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亦有明定。此項規定之
    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倘受害人於事故之發
    生亦有過失時，由加害人負全部賠償責任，未免失諸過酷，
    是以賦與法院得減輕加害人之賠償金額或免除之職權。此所
    謂被害人與有過失，只須其行為係損害之共同原因，且其過
    失行為並有助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者，即屬相當。又損害之
    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對於酌減賠償金額至
    何程度，應斟酌雙方原因力之強弱與過失之輕重（最高法院
    88年度台上字第286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系爭事故應由上訴人負擔10分之4之過失責任比例，被上訴
    人負擔10分之6之過失責任比例為適當，業經本院認定如前
    ，是自應減輕上訴人10分之6之過失責任。從而，被上訴人
    得請求上訴人給付之損害賠償金額應減為46萬1,870元（計
    算式：1,154,676×4/10＝461,870)，另追加請求部分應減為9
    萬5,789元（計算式：239,473×4/10＝95,789元)。
四、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應
    給付被上訴人46萬1,87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
    年3月30日起（送達證書見原審卷第117頁）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5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
    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為
    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為假執行之宣告，自有未洽。上訴意
    旨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
    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
    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核無違誤，上
    訴意旨就此部分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
    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另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之法
    律關係，追加請求上訴人應給付9萬5,789元，及自民事附帶
    上訴暨答辯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9月27日起（見本院卷第
    334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追加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五、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暨攻
    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均與本案判斷結果無影響，
    毋庸再予一一審酌，附此敘明。
六、結論：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
    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63條、第450條、第449
    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賴彥魁
　　　　　　　　　　　　　　　　　　法　官　徐玉玲
　　　　　　　　　　　　　　　　　　法　官  王士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附表：（新臺幣/元）      編號 請求項目 被上訴人起訴請求金額【A欄】 原審准、駁【B欄】  被上訴人上訴後追加請求金額【C欄】  1 醫療費用 90,763元 准 90,763元 　 ✘    駁 0元   2 不能工作之損失 469,759元 准 469,759元 　 ✘    駁 0元   3 看護費用 81,400元 准 81,400元 29,600元    駁 0元   4 勞動力減損 536,982元 准 536,982元 238,543元    駁 0元   5 精神慰撫金 600,000元 准 200,000元 　 ✘    駁 400,000元   6 計程車車資 　 ✘ 　　✘  72,705元 合計  1,778,904元 准 965,233元 238,594元    駁 813,671元  說明   原審認定上訴人、被上訴人過失責任比例各為7/10、3/10，故判准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金額為965,233元【計算式：(90,763元＋469,759元＋81,400元＋536,982元＋200,000元)×7/10＝965,233元】。  被上訴人以上訴人應負擔70%過失責任，故追加請求上訴人給付金額為238,594元【計算式：(29,600元＋238,543元＋72,705元）×7/10＝238,594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370號
上  訴  人  張宇    
訴訟代理人  廖世昌律師
複  代理人  賴俊穎律師
            郭姿君律師
            林靖愉律師
被  上訴人  黃紹家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6月30日本院三重簡易庭112年度重簡字第89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逾新臺幣肆拾陸萬壹仟捌佰柒拾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
上訴人應另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玖萬伍仟柒佰捌拾玖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其餘追加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關於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百分之四十八，餘由被上訴人負擔；關於追加之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十分之四，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於簡易訴訟程序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或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於原審起訴請求上訴人給付新臺幣（下同）177萬8,904元（詳如附表A欄所示項目及金額），經原審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96萬5,233元（詳如附表B欄所示項目及金額），而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嗣上訴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追加請求上訴人應再給付23萬8,594元本息（詳如附表C欄所示項目及金額），揆諸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按當事人於簡易程序第二審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436條之1第3項準用第447條第1項規定即明。查上訴人於原審時已抗辯被上訴人行至交岔路口未至路口中心處左轉與有過失等語，則其就原審判決認定之過失責任比例有爭執，並於本院聲請送肇事責任鑑定，核屬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依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予准許。是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對於過失責任並不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l項規定不得於上訴審中提出，其程序不合法，仍應按原審過失責任比例認定云云，自不足採。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
　㈠緣上訴人於民國110年3月9日20時38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小客車），行經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與寶林路口處，因超速行駛，疏於注意車前狀況，並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之過失，致與被上訴人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發生碰撞（下稱系爭事故)，造成被上訴人因而受有右側髕骨粉碎性骨折之傷害，並受有醫療費用9萬0,763元、不能工作之損失46萬9,759元、看護費用8萬1,400元、勞動力減損53萬6,982元及精神慰撫金20萬元之損害。且被上訴人與上訴人應各負30%、70%之過失責任。又上訴人在原審已表明對於被上訴人請求之醫療費用、不能工作之損失、看護費用及勞動能力減損等均無意見，於提起上訴後，應不得於上訴審再行爭執，且上訴人所為爭執亦均無理由，理由如下：
　⒈醫療費用部分：
　⑴關於林口長庚醫院部分：因當時國內疫情正起，醫療院所為高度感染風險之區域，當時全額健保給付之病房數量是否足夠而未管制，抑或縱有病房亦可能因為感染控制之因素而未能釋出，致使被上訴人僅能依循醫院安排入住病房，此一費用支出為必要；又特殊材料部分，若無健保全額給付之材料，抑或得以降低手術難度、使病人得儘早復健者，亦應認為係醫療所必要之費用。
　⑵關於元康中醫診所及健雄診所部分：
　　此部分僅需在網路上稍加搜尋，均可得知在骨折後之復健係屬必要，且髕骨骨折需要進行物理治療及復健訓練，依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出元康中醫診所及健雄診所之診斷證明書記載，均可得知被上訴人多次前往復健診所進行復健治療，乃係基於醫師之專業建議。且細觀林口長庚醫院之診斷證明書所載，主治醫師表明術後須休養3個月，而3個月後適逢110年6月國內疫情正熾時，是否要冒著染疫風險前往診所亦思慮再三，被上訴人實因術後疼痛不適難耐，方決心至診所開始漫長的復健。
　⑶關於臺大醫院部分：
　　此部分之費用係因被上訴人在本件車禍之後，顯有勞動力減損之情事，並因而前往鑑定，自與本件有因果關係且為必要費用。
　⒉不能工作之損失部分：
　　住院期間本就無法工作，且林口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亦已記載「宜休養3個月」等情，另被上訴人亦無法不請假而一邊復健一邊工作，況元康及健雄2間診所均為專業之骨科復健診所，且當時正值疫情期間，診所看診人數、時間有限，被上訴人均係遵從醫囑，並聽從專業醫師之建議、配合診所及主治醫師看診時間前往，上訴人無端爭執，要無可取。
　⒊看護費用部分：
　⑴被上訴人於原審以住院7日加上休養1個月30日共計37日，每日2,200元看護費為計算基礎，請求給付看護費用8萬1,400元。上訴人於上訴審所提出勞動部110年12月9日發布之勞動條件薪資基準，係指有固定雇主、長期聘僱之看護工，與被上訴人於系爭事故住院期間、需專人照護之短期看護需求迴然有異；上訴人雖另提出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326號判決，然該案依被害人身體狀況，屬長期聘僱之看護，其費用計算係以月薪，與本件被上訴人之需求為按日計算者有所不同，不能與之類比。
　⑵又上訴人現既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主張以每日2,200元計算顯與現實脫節，因目前醫院看護一位難求，透過APP平台預約，基本上每日為2,800元至3,105元，故被上訴人仍以起訴狀所主張以每日3,000元計算，故請求上訴人應給付之看護費用共計為11萬1,000元（計算式：3,000元×37日＝111,000元），扣除原審判決給付之8萬1,400元，被上訴人追加請求上訴人應再給付2萬9,600元。
　⒋勞動力減損部分：
　⑴被上訴人業於原審提出臺大醫院之診斷證明書認為被上訴人勞動力減損介於4％至8％之間，原審法院取其中間值6％，並未逾越前開專業醫院之認定結果，上訴人雖辯稱該診斷證明書並無「永久性失能評估」之情形，惟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之勞動力減損在原審表示沒有意見，現再行爭執已違禁反言之原則，自不應准許。
　⑵又原審係認勞動力減損應扣除被上訴人休養4個月及不能工作7日之損害，惟被上訴人係因本件車禍事故而休養及住院，為「不能工作」之損害，並非「勞動力減損」之損害，是以不應在依霍夫曼式計算出給付結果之後，又再「全額扣除」休養及住院期間之薪資。亦即以事故日110年3月9日翌日起算4個月又7日即110年7月16日（蓋住院7日及休養4個月之期間，已受有不能工作之損失，故不予重複計算）至被上訴人年滿65歲即136年9月8日，年薪以76萬元計算，勞動力減損比例為6％，以霍夫曼式一次給付核算應為77萬5,525元，扣除原審判決給付之53萬6,982元，被上訴人追加請求上訴人應再給付23萬8,543元。
　⒌精神慰撫金部分：
　　原審法官業已針對兩造之學經歷及薪資進行調查，並據而為精神慰撫金之判斷精神慰撫金為20萬元，上訴人空言指稱金額過鉅而未有任何舉證以實其說，要難採信。
　⒍計程車資部分：
　　按親屬間提供就醫接送，縱因出於親情而未支付該項費用，此種基於身分關係之恩惠，自不能加惠於加害人，而應比照一般勞費情形，認被害人受有相當交通費用之損害。此項見解目前已為實務上之通說。又被上訴人住處至林口長庚醫院、元康中醫診所、健雄診所及臺大醫院之單趟計程車資分別為155元、125元、175元、845元，被上訴人自得追加請求上訴人應再給付往返住處及林口長庚醫院（計1趟＋8趟×2）、元康中醫診所（計127趟×2)、健雄診所（計95趟×2）及臺大醫院（計3趟×2）之計程車資7萬2,705元【計算式：155×17＋125×254＋175×190＋845×6＝72,705元，詳見原審卷第21至26頁】。
　㈢上訴人就本件車禍負有肇事責任乙節，於原審審理時並未爭執，且依卷內資料，上訴人有「超速行駛」、「疏於注意車前狀況」、「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等疏失，此為原審認定甚明。上訴人復辯稱本件車禍事故，被上訴人應負擔9成9以上之責任云云，惟於本件原審開庭期間，承審法官即當庭公開心證並曉諭兩造，本件兩造之過失應分別以3成、7成之比例計之，並對上訴人代理人表示由上訴人負擔7成之責任，上訴人之代理人當場並未有任何爭執，而被上訴人之代理人則為求節省司法資源，亦對於與有過失的比例表示同意，就此部份乃原審審理時兩造在承審法官闡明時所達成之共識，現竟又指稱被上訴人要負擔9成9比例之過失，自屬無據，仍應按照原審認定之兩造過失比例較為妥適，故按此計算，上訴人應負擔被上訴人請求金額之70％。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96萬5,23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逾上開部分之請求，經原審判決其敗訴，未據其聲明不服，已經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另於本院追加聲明：上訴人應再給付被上訴人23萬8,594元，及自民事附帶上訴暨答辯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
　㈠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㈡所載，系爭事故之初步分析研判，被上訴人為未依規定讓車，為肇事主因，上訴人尚未發現肇事因素，且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初鑑鑑定結果，亦認上訴人並無肇事因素，縱然依據覆議鑑定結果，上訴人亦僅為肇事次要因素，應僅係導致車禍發生之一小部分原因，對於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自無庸負擔10分之7之責任。故即使上訴人有過失，被上訴人亦應負9成9以上之責任，為謀求兩造間之公平，應減免上訴人應負擔之賠償責任。被上訴人雖辯稱上訴人於原審對於過失責任並不爭執，自不得於上訴審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云云，惟上訴人於原審即有就過失責任比例及與有過失之情形為抗辯，況原審亦未將此過失比例為兩造所不爭執明確記載於判決理由及言詞辯論筆錄，顯然於原審兩造對此並非無爭執。
　㈡縱認上訴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假設語氣，非自認），被上訴人請求各項賠償金額亦無理由：
　⒈醫療費用部分：
　⑴關於林口長庚醫院部分：
　　被上訴人住院期間之病房費及特殊材料費、證明書費等部分（即原審卷第31頁之其他費用30元、證明書費200元、特殊材料費1,359元、病房費4,164元；原審卷第35頁之醫療事務課135元；原審卷第37頁之病房費2,776元、進階體溫維持術2,000元，金額共計1萬0,664元），應予扣除，縱使被上訴人能證明與本件事故之因果關係，上訴人亦否認有必要性。
　⑵關於元康中醫診所及健雄診所部分：
　　被上訴人就此部分費用支出並無任何醫師所為之醫囑可資證明確與本件相關且屬必要，故上訴人否認之。再者，就被上訴人所提出之就醫紀錄，元康中醫診所係自ll0年9月8日開始就診、而健雄診所則係自110年8月20日開始就診，皆已距離車禍半年左右，且幾乎每隔2至3日就去進行治療。此等治療時間、頻率反可以證明與本件事故無因果關係。蓋設若被上訴人能證明因果關係及必要性，事故發生初期應係治療之巔峰時期，且會隨著時間而降低治療頻率。被上訴人竟於事故後半年才開始進行治療，且隨著時間推演，治療次數竟越來越頻繁，顯不合常情。遑論根本看不出治療內容為何。甚且其中還有高額之自費費用更未能獲悉必要性。
　⑶關於臺大醫院部分：
　　此部分費用係被上訴人事後自行前往環境暨職業醫學科為評估，顯與車禍間無因果關係，更無必要性，故上訴人否認之。
　⒉不能工作之損失部分：
　　被上訴人並未舉證其因本件事故而不能工作並提出請假證明，僅泛稱後續就醫須請假半天云云，惟該等治療，被上訴人除未證明必要性外，更是可以於非上班期間進行，被上訴人根本未提出請假證明，以及所受影響薪資等，其主張因本件事故受有46萬9,759元之不能工作損失，顯無理由。
　⒊看護費用部分：
　　依勞動部110年12月9日勞動發管字第11005182711號函釋，家庭看護工及外展看護工之合理薪資條件為3萬2,000元至3萬5,000元，如被上訴人未聘請專業看護，而係由親屬自行照護時，前開勞動部對於薪資基準之函釋，確為計算每月看護費用損害賠償之合理基準。再者，林口長庚醫院醫囑並無專任照護之文字，上訴人否認之。即使有必要，依據前述勞動部函釋，被上訴人每月所受相當於看護費用之損害，應至多僅得依每月3萬2,000元至3萬5,000元標準計算，被上訴人請求之看護費用，顯屬過鉅。
　⒋勞動力減損部分：
　　上訴人就此部分費用全部否認之。被上訴人並未因本件事故蒙受不能回復之勞動力減損，被上訴人所提出臺大醫院之診斷證明書，未說明被上訴人有「永久性失能評估」之情形。上訴人否認該等證明書得證明被上訴人之永久勞動力減損及程度之鑑定證明。則被上訴人是否因本件事故而終生遺有勞動能力減損之情形、是否有其主張之失能程度，殊有疑義，故上訴人否認被上訴人有勞動力減損之情事。
　⒌精神慰撫金部分：
　　本件事故之發生，造成被上訴人生活上種種不便，實為具同理心之人所能理解，惟被上訴人所受之傷害非屬無法復原之損害，且事故之發生亦不應歸責於上訴人。是原審判決慰撫金額20萬元，著實過鉅。
　㈢併為上訴聲明：⒈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另追加之訴答辯聲明：被上訴人追加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無過失？被上訴人是否與有過失？
　⒈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左轉彎時，應距交岔路口30公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換入內側車道或左轉車道，行至交岔路口中心處左轉，並不得占用來車道搶先左轉；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時，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第102條第1項第5款、第7款定有明文。
　⒉經查，系爭事故發生時天候晴、夜間有照明、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可稽。又兩造均為領有駕駛執照之人，於上揭時地駕車本應注意前揭規定，且依當時情形均無不能注意之情事。而上訴人於警詢時供稱：「（問：肇事前行駛何車道？方向？肇事經過情形？發現危險時距離對方多遠？採取何種反應措施？肇事當時行車速率多少？車輛損壞部分(第一撞擊點)？）當時我駕駛EAB-5511自小客車沿文化二路往仁愛路方向直行要返家，原行駛於內側車道，至事故路口時見對方機車從對向直接左轉，看到後試圖煞車並閃避到外側車道，但仍發生碰撞。不清楚，看到後要煞車及閃避，速度不清楚。左前車頭與左側車身。」等語，並佐以行車紀錄器影像內容、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及現場照片，足見上訴人駕駛系爭小客車進入系爭交岔路口前確有發現系爭機車，卻因反應不及無法順利煞停閃避始發生碰撞，自具有應注意能注意竟疏未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安全措施之過失。上訴人雖引用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㈡及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初鑑鑑定結果，抗辯其並無過失云云，然上開認定結果，本院本不受其拘束，且揆諸前揭說明，難認可採，況新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鑑定覆議鑑定結果亦同本院認定，是上訴人前開抗辯，自不足採。至被上訴人雖主張原審及警方製作之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均認定上訴人亦有超速行駛之過失云云，然卷內未見任何科學證據佐證推認之依據，是原審及上開初步分析研判表之認定，尚難採認，自不得據此認定上訴人有超速行駛之過失。抑且，被上訴人就其主張上訴人有超速行駛之利己事實，應負舉證責任，被上訴人既未能提出任何證據舉證以實其說，是其此部分主張，顯難憑採。再查，上訴人為直行車、被上訴人為轉彎車，此為兩造所不爭；另觀諸行車紀錄器影像內容、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及現場照片所示被上訴人之倒地位置可知，被上訴人騎乘系爭機車行經系爭交岔路口時，乃自內側車道直接跨越對向車道左轉，疏未注意轉彎車應禮讓直行車先行，亦未注意應行至交岔路口中心處方得左轉，並不得占用來車道搶先左轉，致見上訴人直行而來時，緊急煞車不及，致與上訴人發生碰撞，足見被上訴人就本件損害之發生及擴大，亦與有過失。另本件車禍事故經送請新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鑑定結果，亦認定：「一、黃紹家駕駛普通重型機車，左轉彎車未讓直行車先行，為肇事主因。二、張宇駕駛自用小客車，未注意車前狀況，為肇事次因。」，此有新北市政府交通局113年8月16日函所附新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鑑定覆議意見書在卷可憑，益徵兩造同有過失。
　⒊綜合上情，本院衡酌兩造就系爭事故發生之原因力強弱、過失之輕重程度及個別應負之注意義務情節等一切情狀，認被上訴人之過失顯然高於上訴人，且上開鑑定覆議意見書亦同此認定，故應由上訴人負擔10分之4之過失責任比例，被上訴人負擔10分之6之過失責任比例為適當。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應負擔9成9以上之過失責任云云，委不足採。另被上訴人雖主張原審審理時兩造在承審法官闡明時達成被上訴人、上訴人應各負擔3成、7成過失責任比例之共識，仍應按照原審認定之兩造過失比例較為妥適云云。然上訴人於系爭事故並無超速行駛之過失，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且兩造於原審並未達成過失責任比例之共識，有原審112年6月29日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稽，且經本院勘驗法庭錄音與筆錄記載相符，亦有勘驗筆錄可按，是被上訴人仍主張應依原審認定之兩造過失責任比例云云，亦不足採。
　㈡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賠償之數額為何？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再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查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因系爭事故受有前揭傷勢並不爭執，且上訴人確有過失不法行為，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上訴人自應對被上訴人負侵權為損害賠償責任。茲就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賠償之項目及金額逐項審酌如下：　
　①醫療費用部分：　
　　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在林口長庚醫院之醫療費用內之其他費用、證明書費、特殊材料費、病房費、醫療事務課及進階體溫維持術等費用合計1萬0,664元，非屬必要；另元康中醫診所醫療費用3萬4,500元及健雄診所醫療費用7,100元，並無醫師醫囑可證明與本件相關且屬必要，開始就診時間又已距離車禍半年左右，甚且有高額自費費用未能獲悉必要性，自與系爭事故無因果關係；又臺大醫院支出之醫療費用2,906元，係被上訴人事後自行前往環境暨職業醫學科為評估，顯與車禍間無因果關係且無必要性云云。經查，被上訴人就其所支出之醫療費用9萬0,763元，業據提出醫療費用收據為憑，並為上訴人在原審時所不爭執，且經核證明書部分業據被上訴人在偵查中提出林口長庚醫院110年3月11日診斷證明書供參酌，是該等證明書雖非屬醫療費用，仍屬增加生活所需之必要支出；另其他費用、特殊材料費、病房費、醫療事務課及進階體溫維持術等費用，上訴人於原審既不爭執為真正，就其抗辯無必要性部分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舉證以實其說，自非可採。再查，元康中醫診所及健雄診所均屬健保特約醫療院所，自屬合格醫師所為治療，難認並無必要性，且由上開診所出具之診斷證明書記載診療病名為「1.右側髕骨之骨折；2.髕骨骨折手術後之沾黏」、「右髕骨粉碎性骨折術後」等情，難認與被上訴人因系爭事故所受傷害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又既經醫師評估以自費項目治療為當，亦尚難謂僅能以健保給付範圍內之醫療行為為限，是上訴人前開抗辯，亦不足採。又查，臺大醫院支出之醫療費用部分，縱認係屬在門診進行勞動能力減損之評估，然上訴人於原審對於依據評估結果出具之診斷證明書既不爭執真正，難認與系爭事故所受傷害並無相當因果關係，是該等門診醫療費用雖非實際進行治療所支出，仍屬增加生活所需之必要支出。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醫療費用9萬0,763元，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②不能工作之損失部分：　
　　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並未舉證其因本件事故而不能工作並提出請假證明，僅泛稱後續就醫須請假半天，惟除未證明必要性外，更可於非上班期間進行，其主張因本件事故受有46萬9,759元之不能工作損失，顯無理由云云。經查，被上訴人就其受有不能工作損失46萬9,759元（含住院7日即110年3月10日至3月13日、111年2月20日至2月22日共1萬3,531元，休養4個月共23萬2,000元、回診請假232日半日薪資共22萬4,228元)，業據提出111年3月24日林口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元康中醫診所112年1月31日診斷證明書及健雄診所111年3月10日診斷證明書為憑，固據上訴人於原審時所不爭執。然觀諸上開林口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記載：「…於110年3月10日住院，110年3月10日施行骨折復位及鋼釘內固定手術，110年3月13日出院，…宜休養三個月，…需使用拐杖活動，建議不宜劇烈運動及粗重工作三個月，…病患因上述原因於民國111年2月20日住院，於民國111年2月20日（誤載為02日)接受內固定移除手術，於民國111年2月22日出院，術後宜休養一個月…。」等內容，堪認被上訴人不能工作之期間僅應認定為住院期間7日即110年3月10日至同年月13日、111年2月20日至同年月22日，暨2次手術出院後各3個月、1個月之期間，即110年3月14日至同年6月13日、111年2月23日至同年3月22日。至被上訴人另雖主張其因受傷請假半日至元康中醫診所、健雄診所、林口長庚醫院及臺大醫院就診合計232次，亦受有不能工作損失云云，然依林口長庚醫院上開診斷證明書可知，被上訴人自110年6月14日起至111年2月19日止之期間及自111年3月23日以後，顯然已回復工作能力，縱被上訴人仍因疼痛之故，自110年9月8日起、110年8月20日起分別在元康中醫診所、健雄診所進行針灸及復健治療，並至林口長庚醫院門診回診及臺大醫院門診進行勞動能力減損評估，然此應屬勞動能力減損之範疇，尚難認上訴人因需就診或檢查，致受有不能工作之損失。況被上訴人所主張至林口長庚醫院門診日期其中之110年4月1日、110年5月27日亦已涵蓋在術後不能工作期間。再查，上訴人主張其月薪5萬8,000元，日薪為1,933元等事實，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不能工作損失24萬5,531元【（住院期間：1,933元×7日＝13,531元）＋（休養期間：58,000元×(3月＋1月)＝232,000元）＝245,531元】，洵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③看護費用部分：　　　
　　上訴人抗辯：林口長庚醫院醫囑並無專任照護之文字，且依據勞動部函釋，被上訴人每月所受相當於看護費用之損害，應至多依每月3萬2,000元至3萬5,000元標準計算云云。經查，被上訴人主張其因系爭事故受傷，於住院期間計7日及出院後1個月共計37日均有由專人照護之必要，並以每日看護費用2,200元計算，請求上訴人給付看護費用8萬1,400元等事實，業據提出111年3月24日林口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為憑，並為上訴人於原審時所不爭執。觀諸上開林口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已記載：「…於110年3月10日住院，110年3月10日施行骨折復位及鋼釘內固定手術，110年3月13日出院，住院期間需人專護，…出院後需人照護一個月…」等內容，既明確載明上訴人「需人照護」，應能認定乃須由專人協助照護之意，是上訴人前開抗辯，自不足採。至上訴人抗辯：看護費用應以每月3萬2,000元至3萬5,000元標準計算云云，並提出勞動部110年12月9日勞動發管字第11005182711號函釋為據，然上開函釋業經勞動部於111年12月28日以勞動發管字第1110523405A號令廢止，已難據為上訴人抗辯計算每月看護費用之依據，況被上訴人僅有受短期看護之必要，核與因有受長期看護之必要而僱用家庭看護工之情形有異，亦難援引作為計算之基準。另被上訴人於本院雖改稱看護費用應以每日3,000元計算，追加請求上訴人應再給付看護費用29,600元等語，並提出家天使、HOME心等機構之收費標準為據。然查，提供專業看護服務者有關看護費用之收費標準本非同一，亦無法定通用之收費標準可供依循，且因年度之不同亦可能存有差異性，觀諸被上訴人所提出之家天使、HOME心等機構之收費標準已有不同，且適用年度亦屬不詳，況其中家天使部分亦有收費未達每日3,000元之情，是尚無從認定每日看護費以3,000元計算為適當。又兩造於原審對於看護費用應以每日2,200元計算既不爭執，且參酌一般市場看護行情及國民生活經濟發展情形，每日看護費用以2,200元計算，亦屬相當。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看護費用8萬1,400元，洵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④勞動能力減損部分：
　　上訴人抗辯：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未說明被上訴人有永久性失能評估之情形，上訴人否認得作為被上訴人永久勞動力減損及程度之鑑定證明。故上訴人否認被上訴人有勞動力減損之情事云云。經查，被上訴人主張其因系爭事故受傷，依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認定被上訴人勞動力減損介於4％至8％之間，取中間值6％，按年薪76萬元計算，並扣除已請求4個月又7日不能工作損失部分，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失53萬6,982元等事實，業據提出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為證，並為上訴人於原審時所不爭執，上訴人於本院雖以前揭情詞置辯。惟上開診斷證明書已載明：「…依據病患於林口長庚紀念醫院、桃園市龜山區健雄診所等醫療診所之就醫資料，輔以本院職業醫學科門診病史（含工作經歷、內容等職業史)詢問，於使用與受法院囑託而為鑑定相同之評估方式後，可得其勞動能力減損比例介於4％至8％。」等情，且有關臺大醫院受法院囑託鑑定勞動能力減損均係依據美國醫學會永久失能評估指引，此為本院職務上所已知之事實，是尚難認定上開診斷證明書並未說明有永久性失能評估之情形，又上訴人於原審既不爭執上開診斷證明書之真正，嗣於本院始否認其真正，復未提出任何證據舉證以實其說，自不足採。又兩造於原審既不爭執被上訴人因系爭事故所致勞動能力減損比例為6％，且未逾上開診斷證明書認定勞動能力減損比例之範圍，自堪採認。再查，被上訴人係00年0月0日出生，系爭事故發生日為110年3月9日，則計算至被上訴人依勞動基準法第5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強制退休之65歲即136年9月8日止，被上訴人工作期間尚有26年5月30日，而因被上訴人業已請求4個月又7日所受不能工作之損失，業如前述，此段期間所受勞動能力之損失既已受填補，自不得再重複請求依減損比例計算之損害，原審逕將該段期間所受不能工作之損失以損失全額24萬5,531元予以扣除，尚有未洽，是有關減損勞動能力之損害，應以扣除4個月又7日後，所餘工作期間26年1月23日計算。又兩造復未爭執應以上訴人年薪76萬元為計算勞動能力之標準，故此期間被上訴人因受傷而減少勞動能力之損失，自得依民法第193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賠償，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77萬5,556元【計算式：760,000×6%×16.00000000+(760,000×6%×0.00000000)×(17.00000000-00.00000000)=775,555.0000000000。其中16.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26年霍夫曼累計係數，17.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27年霍夫曼累計係數，0.00000000為未滿一年部分折算年數之比例(1/12+23/365=0.00000000)。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下同）】。又被上訴人有關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失除原審請求之53萬6,982元，於本院復追加請求23萬8,543元，合計金額77萬5,525元，既未逾77萬5,556元之範圍，自屬有據。
　⑤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慰撫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上訴人因本件事故受有右側髕骨粉碎性骨折之傷害，足使其身心受有相當之痛苦，則其請求上訴人賠償慰撫金，自屬有據。爰審酌被上訴人學歷為碩士，目前為工程師，年薪約79萬元，111年度給付總額79萬餘元，名下有土地及投資各1筆，110年度至112年度財產總額200餘萬元；上訴人為大學畢業，目前為服務業，年薪約76萬元，111年度給付總額76萬餘元，名下有房屋、土地、汽車及投資各1筆，110年度至112年度財產總額3,000餘萬元，此業據兩造陳明在卷，並有原審依職權調閱之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可按。是本院綜合系爭事故過失情節、被上訴人所受傷勢，暨斟酌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及被上訴人精神上所受痛苦等一切情狀，據此酌定相當之慰撫金額，認原判決酌定精神慰撫金為20萬元，核無不當。則上訴人猶指摘原判決認定精神慰撫金之數額不當，自屬無據。　
　⑥計程車資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其有搭乘計程車就醫之需要，而親屬間提供就醫接送，應比照一般勞費情形，認被害人受有相當交通費用之損害。故被上訴人依往返林口長庚醫院、元康中醫診所、健雄診所及臺大醫院之就醫日期，請求上訴人應給付計程車資7萬2,705元等語。惟此為上訴人所否認。經查，依上開林口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之記載，被上訴人既僅於110年3月13日出院後3個月、111年2月22日出院後1個月之期間，即110年3月14日至同年6月13日、111年2月23日至同年3月22日，應休養而不宜劇烈運動，堪認被上訴人僅於110年3月13日(單趟：出院)、4月1日（往返)、5月27日（往返)、111年2月22日（單趟：出院)之就醫，確有搭乘計程車就醫之需求，而倘因親友載送，未實際支出交通費用，此等親友付出之勞力，非不得以相當之計程車車資予以評價，此種基於身分關係之恩惠，應不能加惠於上訴人。又被上訴人住所與林口長庚醫院距離評估車資為單趟155元，有被上訴人提出之車資概算資料可稽（見原審卷第73頁)。則據此計算，堪認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計程車資930元【計算式：155＋(155×2)×2＋155＝930】，洵屬有據，應予准許。至被上訴人請求逾上開宜休養期間以外之往返林口長庚醫院、元康中醫診所、健雄診所及臺大醫院就醫之計程車資部分，因被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其傷勢仍在宜為休養期間，應為特別之注意，難認有搭乘計程車就醫之必要，是此部分請求之計程車資7萬1,775元（計算式：72,705－930＝71,775)，難認有據，應予駁回。
　⒉綜上，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給付之損害賠償金額為115萬4,676元(計算式：90,763＋245,531＋81,400＋536,982＋200,000＝1,154,676)，並得另追加請求上訴人再給付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失23萬8,543元及計程車資930元，共計23萬9,473元。　 
　㈢兩造之過失責任比例為何？　
　⒈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亦有明定。此項規定之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倘受害人於事故之發生亦有過失時，由加害人負全部賠償責任，未免失諸過酷，是以賦與法院得減輕加害人之賠償金額或免除之職權。此所謂被害人與有過失，只須其行為係損害之共同原因，且其過失行為並有助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者，即屬相當。又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對於酌減賠償金額至何程度，應斟酌雙方原因力之強弱與過失之輕重（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86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系爭事故應由上訴人負擔10分之4之過失責任比例，被上訴人負擔10分之6之過失責任比例為適當，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自應減輕上訴人10分之6之過失責任。從而，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給付之損害賠償金額應減為46萬1,870元（計算式：1,154,676×4/10＝461,870)，另追加請求部分應減為9萬5,789元（計算式：239,473×4/10＝95,789元)。
四、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46萬1,87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3月30日起（送達證書見原審卷第117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為假執行之宣告，自有未洽。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核無違誤，上訴意旨就此部分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另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追加請求上訴人應給付9萬5,789元，及自民事附帶上訴暨答辯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9月27日起（見本院卷第334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追加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暨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均與本案判斷結果無影響，毋庸再予一一審酌，附此敘明。
六、結論：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63條、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賴彥魁
　　　　　　　　　　　　　　　　　　法　官　徐玉玲
　　　　　　　　　　　　　　　　　　法　官  王士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附表：（新臺幣/元）

		


		


		


		


		




		編號

		請求項目

		被上訴人起訴請求金額【A欄】

		原審准、駁【B欄】

		


		被上訴人上訴後追加請求金額【C欄】



		 1

		醫療費用

		90,763元

		准

		90,763元

		　 ✘



		


		


		


		駁

		0元

		




		 2

		不能工作之損失

		469,759元

		准

		469,759元

		　 ✘



		


		


		


		駁

		0元

		




		 3

		看護費用

		81,400元

		准

		81,400元

		29,600元



		


		


		


		駁

		0元

		




		 4

		勞動力減損

		536,982元

		准

		536,982元

		238,543元



		


		


		


		駁

		0元

		




		 5

		精神慰撫金

		600,000元

		准

		200,000元

		　 ✘



		


		


		


		駁

		400,000元

		




		 6

		計程車車資

		　 ✘

		　　✘

		


		72,705元



		合計

		


		1,778,904元

		准

		965,233元

		238,594元



		


		


		


		駁

		813,671元

		




		說明

		


		


		原審認定上訴人、被上訴人過失責任比例各為7/10、3/10，故判准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金額為965,233元【計算式：(90,763元＋469,759元＋81,400元＋536,982元＋200,000元)×7/10＝965,233元】。

		


		被上訴人以上訴人應負擔70%過失責任，故追加請求上訴人給付金額為238,594元【計算式：(29,600元＋238,543元＋72,705元）×7/10＝238,594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370號
上  訴  人  張宇    
訴訟代理人  廖世昌律師
複  代理人  賴俊穎律師
            郭姿君律師
            林靖愉律師
被  上訴人  黃紹家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6月30日本院三重簡易庭112年度重簡字第89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逾新臺幣肆拾陸萬壹仟捌佰柒拾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
上訴人應另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玖萬伍仟柒佰捌拾玖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其餘追加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關於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百分之四十八，餘由被上訴人負擔；關於追加之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十分之四，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於簡易訴訟程序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或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於原審起訴請求上訴人給付新臺幣（下同）177萬8,904元（詳如附表A欄所示項目及金額），經原審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96萬5,233元（詳如附表B欄所示項目及金額），而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嗣上訴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追加請求上訴人應再給付23萬8,594元本息（詳如附表C欄所示項目及金額），揆諸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按當事人於簡易程序第二審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436條之1第3項準用第447條第1項規定即明。查上訴人於原審時已抗辯被上訴人行至交岔路口未至路口中心處左轉與有過失等語，則其就原審判決認定之過失責任比例有爭執，並於本院聲請送肇事責任鑑定，核屬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依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予准許。是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對於過失責任並不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l項規定不得於上訴審中提出，其程序不合法，仍應按原審過失責任比例認定云云，自不足採。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
　㈠緣上訴人於民國110年3月9日20時38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小客車），行經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與寶林路口處，因超速行駛，疏於注意車前狀況，並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之過失，致與被上訴人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發生碰撞（下稱系爭事故)，造成被上訴人因而受有右側髕骨粉碎性骨折之傷害，並受有醫療費用9萬0,763元、不能工作之損失46萬9,759元、看護費用8萬1,400元、勞動力減損53萬6,982元及精神慰撫金20萬元之損害。且被上訴人與上訴人應各負30%、70%之過失責任。又上訴人在原審已表明對於被上訴人請求之醫療費用、不能工作之損失、看護費用及勞動能力減損等均無意見，於提起上訴後，應不得於上訴審再行爭執，且上訴人所為爭執亦均無理由，理由如下：
　⒈醫療費用部分：
　⑴關於林口長庚醫院部分：因當時國內疫情正起，醫療院所為高度感染風險之區域，當時全額健保給付之病房數量是否足夠而未管制，抑或縱有病房亦可能因為感染控制之因素而未能釋出，致使被上訴人僅能依循醫院安排入住病房，此一費用支出為必要；又特殊材料部分，若無健保全額給付之材料，抑或得以降低手術難度、使病人得儘早復健者，亦應認為係醫療所必要之費用。
　⑵關於元康中醫診所及健雄診所部分：
　　此部分僅需在網路上稍加搜尋，均可得知在骨折後之復健係屬必要，且髕骨骨折需要進行物理治療及復健訓練，依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出元康中醫診所及健雄診所之診斷證明書記載，均可得知被上訴人多次前往復健診所進行復健治療，乃係基於醫師之專業建議。且細觀林口長庚醫院之診斷證明書所載，主治醫師表明術後須休養3個月，而3個月後適逢110年6月國內疫情正熾時，是否要冒著染疫風險前往診所亦思慮再三，被上訴人實因術後疼痛不適難耐，方決心至診所開始漫長的復健。
　⑶關於臺大醫院部分：
　　此部分之費用係因被上訴人在本件車禍之後，顯有勞動力減損之情事，並因而前往鑑定，自與本件有因果關係且為必要費用。
　⒉不能工作之損失部分：
　　住院期間本就無法工作，且林口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亦已記載「宜休養3個月」等情，另被上訴人亦無法不請假而一邊復健一邊工作，況元康及健雄2間診所均為專業之骨科復健診所，且當時正值疫情期間，診所看診人數、時間有限，被上訴人均係遵從醫囑，並聽從專業醫師之建議、配合診所及主治醫師看診時間前往，上訴人無端爭執，要無可取。
　⒊看護費用部分：
　⑴被上訴人於原審以住院7日加上休養1個月30日共計37日，每日2,200元看護費為計算基礎，請求給付看護費用8萬1,400元。上訴人於上訴審所提出勞動部110年12月9日發布之勞動條件薪資基準，係指有固定雇主、長期聘僱之看護工，與被上訴人於系爭事故住院期間、需專人照護之短期看護需求迴然有異；上訴人雖另提出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326號判決，然該案依被害人身體狀況，屬長期聘僱之看護，其費用計算係以月薪，與本件被上訴人之需求為按日計算者有所不同，不能與之類比。
　⑵又上訴人現既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主張以每日2,200元計算顯與現實脫節，因目前醫院看護一位難求，透過APP平台預約，基本上每日為2,800元至3,105元，故被上訴人仍以起訴狀所主張以每日3,000元計算，故請求上訴人應給付之看護費用共計為11萬1,000元（計算式：3,000元×37日＝111,000元），扣除原審判決給付之8萬1,400元，被上訴人追加請求上訴人應再給付2萬9,600元。
　⒋勞動力減損部分：
　⑴被上訴人業於原審提出臺大醫院之診斷證明書認為被上訴人勞動力減損介於4％至8％之間，原審法院取其中間值6％，並未逾越前開專業醫院之認定結果，上訴人雖辯稱該診斷證明書並無「永久性失能評估」之情形，惟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之勞動力減損在原審表示沒有意見，現再行爭執已違禁反言之原則，自不應准許。
　⑵又原審係認勞動力減損應扣除被上訴人休養4個月及不能工作7日之損害，惟被上訴人係因本件車禍事故而休養及住院，為「不能工作」之損害，並非「勞動力減損」之損害，是以不應在依霍夫曼式計算出給付結果之後，又再「全額扣除」休養及住院期間之薪資。亦即以事故日110年3月9日翌日起算4個月又7日即110年7月16日（蓋住院7日及休養4個月之期間，已受有不能工作之損失，故不予重複計算）至被上訴人年滿65歲即136年9月8日，年薪以76萬元計算，勞動力減損比例為6％，以霍夫曼式一次給付核算應為77萬5,525元，扣除原審判決給付之53萬6,982元，被上訴人追加請求上訴人應再給付23萬8,543元。
　⒌精神慰撫金部分：
　　原審法官業已針對兩造之學經歷及薪資進行調查，並據而為精神慰撫金之判斷精神慰撫金為20萬元，上訴人空言指稱金額過鉅而未有任何舉證以實其說，要難採信。
　⒍計程車資部分：
　　按親屬間提供就醫接送，縱因出於親情而未支付該項費用，此種基於身分關係之恩惠，自不能加惠於加害人，而應比照一般勞費情形，認被害人受有相當交通費用之損害。此項見解目前已為實務上之通說。又被上訴人住處至林口長庚醫院、元康中醫診所、健雄診所及臺大醫院之單趟計程車資分別為155元、125元、175元、845元，被上訴人自得追加請求上訴人應再給付往返住處及林口長庚醫院（計1趟＋8趟×2）、元康中醫診所（計127趟×2)、健雄診所（計95趟×2）及臺大醫院（計3趟×2）之計程車資7萬2,705元【計算式：155×17＋125×254＋175×190＋845×6＝72,705元，詳見原審卷第21至26頁】。
　㈢上訴人就本件車禍負有肇事責任乙節，於原審審理時並未爭執，且依卷內資料，上訴人有「超速行駛」、「疏於注意車前狀況」、「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等疏失，此為原審認定甚明。上訴人復辯稱本件車禍事故，被上訴人應負擔9成9以上之責任云云，惟於本件原審開庭期間，承審法官即當庭公開心證並曉諭兩造，本件兩造之過失應分別以3成、7成之比例計之，並對上訴人代理人表示由上訴人負擔7成之責任，上訴人之代理人當場並未有任何爭執，而被上訴人之代理人則為求節省司法資源，亦對於與有過失的比例表示同意，就此部份乃原審審理時兩造在承審法官闡明時所達成之共識，現竟又指稱被上訴人要負擔9成9比例之過失，自屬無據，仍應按照原審認定之兩造過失比例較為妥適，故按此計算，上訴人應負擔被上訴人請求金額之70％。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96萬5,23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逾上開部分之請求，經原審判決其敗訴，未據其聲明不服，已經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另於本院追加聲明：上訴人應再給付被上訴人23萬8,594元，及自民事附帶上訴暨答辯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
　㈠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㈡所載，系爭事故之初步分析研判，被上訴人為未依規定讓車，為肇事主因，上訴人尚未發現肇事因素，且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初鑑鑑定結果，亦認上訴人並無肇事因素，縱然依據覆議鑑定結果，上訴人亦僅為肇事次要因素，應僅係導致車禍發生之一小部分原因，對於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自無庸負擔10分之7之責任。故即使上訴人有過失，被上訴人亦應負9成9以上之責任，為謀求兩造間之公平，應減免上訴人應負擔之賠償責任。被上訴人雖辯稱上訴人於原審對於過失責任並不爭執，自不得於上訴審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云云，惟上訴人於原審即有就過失責任比例及與有過失之情形為抗辯，況原審亦未將此過失比例為兩造所不爭執明確記載於判決理由及言詞辯論筆錄，顯然於原審兩造對此並非無爭執。
　㈡縱認上訴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假設語氣，非自認），被上訴人請求各項賠償金額亦無理由：
　⒈醫療費用部分：
　⑴關於林口長庚醫院部分：
　　被上訴人住院期間之病房費及特殊材料費、證明書費等部分（即原審卷第31頁之其他費用30元、證明書費200元、特殊材料費1,359元、病房費4,164元；原審卷第35頁之醫療事務課135元；原審卷第37頁之病房費2,776元、進階體溫維持術2,000元，金額共計1萬0,664元），應予扣除，縱使被上訴人能證明與本件事故之因果關係，上訴人亦否認有必要性。
　⑵關於元康中醫診所及健雄診所部分：
　　被上訴人就此部分費用支出並無任何醫師所為之醫囑可資證明確與本件相關且屬必要，故上訴人否認之。再者，就被上訴人所提出之就醫紀錄，元康中醫診所係自ll0年9月8日開始就診、而健雄診所則係自110年8月20日開始就診，皆已距離車禍半年左右，且幾乎每隔2至3日就去進行治療。此等治療時間、頻率反可以證明與本件事故無因果關係。蓋設若被上訴人能證明因果關係及必要性，事故發生初期應係治療之巔峰時期，且會隨著時間而降低治療頻率。被上訴人竟於事故後半年才開始進行治療，且隨著時間推演，治療次數竟越來越頻繁，顯不合常情。遑論根本看不出治療內容為何。甚且其中還有高額之自費費用更未能獲悉必要性。
　⑶關於臺大醫院部分：
　　此部分費用係被上訴人事後自行前往環境暨職業醫學科為評估，顯與車禍間無因果關係，更無必要性，故上訴人否認之。
　⒉不能工作之損失部分：
　　被上訴人並未舉證其因本件事故而不能工作並提出請假證明，僅泛稱後續就醫須請假半天云云，惟該等治療，被上訴人除未證明必要性外，更是可以於非上班期間進行，被上訴人根本未提出請假證明，以及所受影響薪資等，其主張因本件事故受有46萬9,759元之不能工作損失，顯無理由。
　⒊看護費用部分：
　　依勞動部110年12月9日勞動發管字第11005182711號函釋，家庭看護工及外展看護工之合理薪資條件為3萬2,000元至3萬5,000元，如被上訴人未聘請專業看護，而係由親屬自行照護時，前開勞動部對於薪資基準之函釋，確為計算每月看護費用損害賠償之合理基準。再者，林口長庚醫院醫囑並無專任照護之文字，上訴人否認之。即使有必要，依據前述勞動部函釋，被上訴人每月所受相當於看護費用之損害，應至多僅得依每月3萬2,000元至3萬5,000元標準計算，被上訴人請求之看護費用，顯屬過鉅。
　⒋勞動力減損部分：
　　上訴人就此部分費用全部否認之。被上訴人並未因本件事故蒙受不能回復之勞動力減損，被上訴人所提出臺大醫院之診斷證明書，未說明被上訴人有「永久性失能評估」之情形。上訴人否認該等證明書得證明被上訴人之永久勞動力減損及程度之鑑定證明。則被上訴人是否因本件事故而終生遺有勞動能力減損之情形、是否有其主張之失能程度，殊有疑義，故上訴人否認被上訴人有勞動力減損之情事。
　⒌精神慰撫金部分：
　　本件事故之發生，造成被上訴人生活上種種不便，實為具同理心之人所能理解，惟被上訴人所受之傷害非屬無法復原之損害，且事故之發生亦不應歸責於上訴人。是原審判決慰撫金額20萬元，著實過鉅。
　㈢併為上訴聲明：⒈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另追加之訴答辯聲明：被上訴人追加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無過失？被上訴人是否與有過失？
　⒈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左轉彎時，應距交岔路口30公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換入內側車道或左轉車道，行至交岔路口中心處左轉，並不得占用來車道搶先左轉；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時，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第102條第1項第5款、第7款定有明文。
　⒉經查，系爭事故發生時天候晴、夜間有照明、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可稽。又兩造均為領有駕駛執照之人，於上揭時地駕車本應注意前揭規定，且依當時情形均無不能注意之情事。而上訴人於警詢時供稱：「（問：肇事前行駛何車道？方向？肇事經過情形？發現危險時距離對方多遠？採取何種反應措施？肇事當時行車速率多少？車輛損壞部分(第一撞擊點)？）當時我駕駛EAB-5511自小客車沿文化二路往仁愛路方向直行要返家，原行駛於內側車道，至事故路口時見對方機車從對向直接左轉，看到後試圖煞車並閃避到外側車道，但仍發生碰撞。不清楚，看到後要煞車及閃避，速度不清楚。左前車頭與左側車身。」等語，並佐以行車紀錄器影像內容、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及現場照片，足見上訴人駕駛系爭小客車進入系爭交岔路口前確有發現系爭機車，卻因反應不及無法順利煞停閃避始發生碰撞，自具有應注意能注意竟疏未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安全措施之過失。上訴人雖引用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㈡及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初鑑鑑定結果，抗辯其並無過失云云，然上開認定結果，本院本不受其拘束，且揆諸前揭說明，難認可採，況新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鑑定覆議鑑定結果亦同本院認定，是上訴人前開抗辯，自不足採。至被上訴人雖主張原審及警方製作之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均認定上訴人亦有超速行駛之過失云云，然卷內未見任何科學證據佐證推認之依據，是原審及上開初步分析研判表之認定，尚難採認，自不得據此認定上訴人有超速行駛之過失。抑且，被上訴人就其主張上訴人有超速行駛之利己事實，應負舉證責任，被上訴人既未能提出任何證據舉證以實其說，是其此部分主張，顯難憑採。再查，上訴人為直行車、被上訴人為轉彎車，此為兩造所不爭；另觀諸行車紀錄器影像內容、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及現場照片所示被上訴人之倒地位置可知，被上訴人騎乘系爭機車行經系爭交岔路口時，乃自內側車道直接跨越對向車道左轉，疏未注意轉彎車應禮讓直行車先行，亦未注意應行至交岔路口中心處方得左轉，並不得占用來車道搶先左轉，致見上訴人直行而來時，緊急煞車不及，致與上訴人發生碰撞，足見被上訴人就本件損害之發生及擴大，亦與有過失。另本件車禍事故經送請新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鑑定結果，亦認定：「一、黃紹家駕駛普通重型機車，左轉彎車未讓直行車先行，為肇事主因。二、張宇駕駛自用小客車，未注意車前狀況，為肇事次因。」，此有新北市政府交通局113年8月16日函所附新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鑑定覆議意見書在卷可憑，益徵兩造同有過失。
　⒊綜合上情，本院衡酌兩造就系爭事故發生之原因力強弱、過失之輕重程度及個別應負之注意義務情節等一切情狀，認被上訴人之過失顯然高於上訴人，且上開鑑定覆議意見書亦同此認定，故應由上訴人負擔10分之4之過失責任比例，被上訴人負擔10分之6之過失責任比例為適當。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應負擔9成9以上之過失責任云云，委不足採。另被上訴人雖主張原審審理時兩造在承審法官闡明時達成被上訴人、上訴人應各負擔3成、7成過失責任比例之共識，仍應按照原審認定之兩造過失比例較為妥適云云。然上訴人於系爭事故並無超速行駛之過失，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且兩造於原審並未達成過失責任比例之共識，有原審112年6月29日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稽，且經本院勘驗法庭錄音與筆錄記載相符，亦有勘驗筆錄可按，是被上訴人仍主張應依原審認定之兩造過失責任比例云云，亦不足採。
　㈡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賠償之數額為何？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再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查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因系爭事故受有前揭傷勢並不爭執，且上訴人確有過失不法行為，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上訴人自應對被上訴人負侵權為損害賠償責任。茲就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賠償之項目及金額逐項審酌如下：　
　①醫療費用部分：　
　　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在林口長庚醫院之醫療費用內之其他費用、證明書費、特殊材料費、病房費、醫療事務課及進階體溫維持術等費用合計1萬0,664元，非屬必要；另元康中醫診所醫療費用3萬4,500元及健雄診所醫療費用7,100元，並無醫師醫囑可證明與本件相關且屬必要，開始就診時間又已距離車禍半年左右，甚且有高額自費費用未能獲悉必要性，自與系爭事故無因果關係；又臺大醫院支出之醫療費用2,906元，係被上訴人事後自行前往環境暨職業醫學科為評估，顯與車禍間無因果關係且無必要性云云。經查，被上訴人就其所支出之醫療費用9萬0,763元，業據提出醫療費用收據為憑，並為上訴人在原審時所不爭執，且經核證明書部分業據被上訴人在偵查中提出林口長庚醫院110年3月11日診斷證明書供參酌，是該等證明書雖非屬醫療費用，仍屬增加生活所需之必要支出；另其他費用、特殊材料費、病房費、醫療事務課及進階體溫維持術等費用，上訴人於原審既不爭執為真正，就其抗辯無必要性部分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舉證以實其說，自非可採。再查，元康中醫診所及健雄診所均屬健保特約醫療院所，自屬合格醫師所為治療，難認並無必要性，且由上開診所出具之診斷證明書記載診療病名為「1.右側髕骨之骨折；2.髕骨骨折手術後之沾黏」、「右髕骨粉碎性骨折術後」等情，難認與被上訴人因系爭事故所受傷害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又既經醫師評估以自費項目治療為當，亦尚難謂僅能以健保給付範圍內之醫療行為為限，是上訴人前開抗辯，亦不足採。又查，臺大醫院支出之醫療費用部分，縱認係屬在門診進行勞動能力減損之評估，然上訴人於原審對於依據評估結果出具之診斷證明書既不爭執真正，難認與系爭事故所受傷害並無相當因果關係，是該等門診醫療費用雖非實際進行治療所支出，仍屬增加生活所需之必要支出。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醫療費用9萬0,763元，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②不能工作之損失部分：　
　　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並未舉證其因本件事故而不能工作並提出請假證明，僅泛稱後續就醫須請假半天，惟除未證明必要性外，更可於非上班期間進行，其主張因本件事故受有46萬9,759元之不能工作損失，顯無理由云云。經查，被上訴人就其受有不能工作損失46萬9,759元（含住院7日即110年3月10日至3月13日、111年2月20日至2月22日共1萬3,531元，休養4個月共23萬2,000元、回診請假232日半日薪資共22萬4,228元)，業據提出111年3月24日林口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元康中醫診所112年1月31日診斷證明書及健雄診所111年3月10日診斷證明書為憑，固據上訴人於原審時所不爭執。然觀諸上開林口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記載：「…於110年3月10日住院，110年3月10日施行骨折復位及鋼釘內固定手術，110年3月13日出院，…宜休養三個月，…需使用拐杖活動，建議不宜劇烈運動及粗重工作三個月，…病患因上述原因於民國111年2月20日住院，於民國111年2月20日（誤載為02日)接受內固定移除手術，於民國111年2月22日出院，術後宜休養一個月…。」等內容，堪認被上訴人不能工作之期間僅應認定為住院期間7日即110年3月10日至同年月13日、111年2月20日至同年月22日，暨2次手術出院後各3個月、1個月之期間，即110年3月14日至同年6月13日、111年2月23日至同年3月22日。至被上訴人另雖主張其因受傷請假半日至元康中醫診所、健雄診所、林口長庚醫院及臺大醫院就診合計232次，亦受有不能工作損失云云，然依林口長庚醫院上開診斷證明書可知，被上訴人自110年6月14日起至111年2月19日止之期間及自111年3月23日以後，顯然已回復工作能力，縱被上訴人仍因疼痛之故，自110年9月8日起、110年8月20日起分別在元康中醫診所、健雄診所進行針灸及復健治療，並至林口長庚醫院門診回診及臺大醫院門診進行勞動能力減損評估，然此應屬勞動能力減損之範疇，尚難認上訴人因需就診或檢查，致受有不能工作之損失。況被上訴人所主張至林口長庚醫院門診日期其中之110年4月1日、110年5月27日亦已涵蓋在術後不能工作期間。再查，上訴人主張其月薪5萬8,000元，日薪為1,933元等事實，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不能工作損失24萬5,531元【（住院期間：1,933元×7日＝13,531元）＋（休養期間：58,000元×(3月＋1月)＝232,000元）＝245,531元】，洵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③看護費用部分：　　　
　　上訴人抗辯：林口長庚醫院醫囑並無專任照護之文字，且依據勞動部函釋，被上訴人每月所受相當於看護費用之損害，應至多依每月3萬2,000元至3萬5,000元標準計算云云。經查，被上訴人主張其因系爭事故受傷，於住院期間計7日及出院後1個月共計37日均有由專人照護之必要，並以每日看護費用2,200元計算，請求上訴人給付看護費用8萬1,400元等事實，業據提出111年3月24日林口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為憑，並為上訴人於原審時所不爭執。觀諸上開林口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已記載：「…於110年3月10日住院，110年3月10日施行骨折復位及鋼釘內固定手術，110年3月13日出院，住院期間需人專護，…出院後需人照護一個月…」等內容，既明確載明上訴人「需人照護」，應能認定乃須由專人協助照護之意，是上訴人前開抗辯，自不足採。至上訴人抗辯：看護費用應以每月3萬2,000元至3萬5,000元標準計算云云，並提出勞動部110年12月9日勞動發管字第11005182711號函釋為據，然上開函釋業經勞動部於111年12月28日以勞動發管字第1110523405A號令廢止，已難據為上訴人抗辯計算每月看護費用之依據，況被上訴人僅有受短期看護之必要，核與因有受長期看護之必要而僱用家庭看護工之情形有異，亦難援引作為計算之基準。另被上訴人於本院雖改稱看護費用應以每日3,000元計算，追加請求上訴人應再給付看護費用29,600元等語，並提出家天使、HOME心等機構之收費標準為據。然查，提供專業看護服務者有關看護費用之收費標準本非同一，亦無法定通用之收費標準可供依循，且因年度之不同亦可能存有差異性，觀諸被上訴人所提出之家天使、HOME心等機構之收費標準已有不同，且適用年度亦屬不詳，況其中家天使部分亦有收費未達每日3,000元之情，是尚無從認定每日看護費以3,000元計算為適當。又兩造於原審對於看護費用應以每日2,200元計算既不爭執，且參酌一般市場看護行情及國民生活經濟發展情形，每日看護費用以2,200元計算，亦屬相當。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看護費用8萬1,400元，洵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④勞動能力減損部分：
　　上訴人抗辯：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未說明被上訴人有永久性失能評估之情形，上訴人否認得作為被上訴人永久勞動力減損及程度之鑑定證明。故上訴人否認被上訴人有勞動力減損之情事云云。經查，被上訴人主張其因系爭事故受傷，依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認定被上訴人勞動力減損介於4％至8％之間，取中間值6％，按年薪76萬元計算，並扣除已請求4個月又7日不能工作損失部分，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失53萬6,982元等事實，業據提出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為證，並為上訴人於原審時所不爭執，上訴人於本院雖以前揭情詞置辯。惟上開診斷證明書已載明：「…依據病患於林口長庚紀念醫院、桃園市龜山區健雄診所等醫療診所之就醫資料，輔以本院職業醫學科門診病史（含工作經歷、內容等職業史)詢問，於使用與受法院囑託而為鑑定相同之評估方式後，可得其勞動能力減損比例介於4％至8％。」等情，且有關臺大醫院受法院囑託鑑定勞動能力減損均係依據美國醫學會永久失能評估指引，此為本院職務上所已知之事實，是尚難認定上開診斷證明書並未說明有永久性失能評估之情形，又上訴人於原審既不爭執上開診斷證明書之真正，嗣於本院始否認其真正，復未提出任何證據舉證以實其說，自不足採。又兩造於原審既不爭執被上訴人因系爭事故所致勞動能力減損比例為6％，且未逾上開診斷證明書認定勞動能力減損比例之範圍，自堪採認。再查，被上訴人係00年0月0日出生，系爭事故發生日為110年3月9日，則計算至被上訴人依勞動基準法第5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強制退休之65歲即136年9月8日止，被上訴人工作期間尚有26年5月30日，而因被上訴人業已請求4個月又7日所受不能工作之損失，業如前述，此段期間所受勞動能力之損失既已受填補，自不得再重複請求依減損比例計算之損害，原審逕將該段期間所受不能工作之損失以損失全額24萬5,531元予以扣除，尚有未洽，是有關減損勞動能力之損害，應以扣除4個月又7日後，所餘工作期間26年1月23日計算。又兩造復未爭執應以上訴人年薪76萬元為計算勞動能力之標準，故此期間被上訴人因受傷而減少勞動能力之損失，自得依民法第193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賠償，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77萬5,556元【計算式：760,000×6%×16.00000000+(760,000×6%×0.00000000)×(17.00000000-00.00000000)=775,555.0000000000。其中16.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26年霍夫曼累計係數，17.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27年霍夫曼累計係數，0.00000000為未滿一年部分折算年數之比例(1/12+23/365=0.00000000)。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下同）】。又被上訴人有關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失除原審請求之53萬6,982元，於本院復追加請求23萬8,543元，合計金額77萬5,525元，既未逾77萬5,556元之範圍，自屬有據。
　⑤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慰撫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上訴人因本件事故受有右側髕骨粉碎性骨折之傷害，足使其身心受有相當之痛苦，則其請求上訴人賠償慰撫金，自屬有據。爰審酌被上訴人學歷為碩士，目前為工程師，年薪約79萬元，111年度給付總額79萬餘元，名下有土地及投資各1筆，110年度至112年度財產總額200餘萬元；上訴人為大學畢業，目前為服務業，年薪約76萬元，111年度給付總額76萬餘元，名下有房屋、土地、汽車及投資各1筆，110年度至112年度財產總額3,000餘萬元，此業據兩造陳明在卷，並有原審依職權調閱之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可按。是本院綜合系爭事故過失情節、被上訴人所受傷勢，暨斟酌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及被上訴人精神上所受痛苦等一切情狀，據此酌定相當之慰撫金額，認原判決酌定精神慰撫金為20萬元，核無不當。則上訴人猶指摘原判決認定精神慰撫金之數額不當，自屬無據。　
　⑥計程車資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其有搭乘計程車就醫之需要，而親屬間提供就醫接送，應比照一般勞費情形，認被害人受有相當交通費用之損害。故被上訴人依往返林口長庚醫院、元康中醫診所、健雄診所及臺大醫院之就醫日期，請求上訴人應給付計程車資7萬2,705元等語。惟此為上訴人所否認。經查，依上開林口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之記載，被上訴人既僅於110年3月13日出院後3個月、111年2月22日出院後1個月之期間，即110年3月14日至同年6月13日、111年2月23日至同年3月22日，應休養而不宜劇烈運動，堪認被上訴人僅於110年3月13日(單趟：出院)、4月1日（往返)、5月27日（往返)、111年2月22日（單趟：出院)之就醫，確有搭乘計程車就醫之需求，而倘因親友載送，未實際支出交通費用，此等親友付出之勞力，非不得以相當之計程車車資予以評價，此種基於身分關係之恩惠，應不能加惠於上訴人。又被上訴人住所與林口長庚醫院距離評估車資為單趟155元，有被上訴人提出之車資概算資料可稽（見原審卷第73頁)。則據此計算，堪認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計程車資930元【計算式：155＋(155×2)×2＋155＝930】，洵屬有據，應予准許。至被上訴人請求逾上開宜休養期間以外之往返林口長庚醫院、元康中醫診所、健雄診所及臺大醫院就醫之計程車資部分，因被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其傷勢仍在宜為休養期間，應為特別之注意，難認有搭乘計程車就醫之必要，是此部分請求之計程車資7萬1,775元（計算式：72,705－930＝71,775)，難認有據，應予駁回。
　⒉綜上，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給付之損害賠償金額為115萬4,676元(計算式：90,763＋245,531＋81,400＋536,982＋200,000＝1,154,676)，並得另追加請求上訴人再給付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失23萬8,543元及計程車資930元，共計23萬9,473元。　 
　㈢兩造之過失責任比例為何？　
　⒈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亦有明定。此項規定之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倘受害人於事故之發生亦有過失時，由加害人負全部賠償責任，未免失諸過酷，是以賦與法院得減輕加害人之賠償金額或免除之職權。此所謂被害人與有過失，只須其行為係損害之共同原因，且其過失行為並有助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者，即屬相當。又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對於酌減賠償金額至何程度，應斟酌雙方原因力之強弱與過失之輕重（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86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系爭事故應由上訴人負擔10分之4之過失責任比例，被上訴人負擔10分之6之過失責任比例為適當，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自應減輕上訴人10分之6之過失責任。從而，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給付之損害賠償金額應減為46萬1,870元（計算式：1,154,676×4/10＝461,870)，另追加請求部分應減為9萬5,789元（計算式：239,473×4/10＝95,789元)。
四、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46萬1,87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3月30日起（送達證書見原審卷第117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為假執行之宣告，自有未洽。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核無違誤，上訴意旨就此部分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另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追加請求上訴人應給付9萬5,789元，及自民事附帶上訴暨答辯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9月27日起（見本院卷第334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追加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暨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均與本案判斷結果無影響，毋庸再予一一審酌，附此敘明。
六、結論：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63條、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賴彥魁
　　　　　　　　　　　　　　　　　　法　官　徐玉玲
　　　　　　　　　　　　　　　　　　法　官  王士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附表：（新臺幣/元）      編號 請求項目 被上訴人起訴請求金額【A欄】 原審准、駁【B欄】  被上訴人上訴後追加請求金額【C欄】  1 醫療費用 90,763元 准 90,763元 　 ✘    駁 0元   2 不能工作之損失 469,759元 准 469,759元 　 ✘    駁 0元   3 看護費用 81,400元 准 81,400元 29,600元    駁 0元   4 勞動力減損 536,982元 准 536,982元 238,543元    駁 0元   5 精神慰撫金 600,000元 准 200,000元 　 ✘    駁 400,000元   6 計程車車資 　 ✘ 　　✘  72,705元 合計  1,778,904元 准 965,233元 238,594元    駁 813,671元  說明   原審認定上訴人、被上訴人過失責任比例各為7/10、3/10，故判准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金額為965,233元【計算式：(90,763元＋469,759元＋81,400元＋536,982元＋200,000元)×7/10＝965,233元】。  被上訴人以上訴人應負擔70%過失責任，故追加請求上訴人給付金額為238,594元【計算式：(29,600元＋238,543元＋72,705元）×7/10＝238,594元】。 




